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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如何有效提昇政府的效能並滿足民眾多元化的需求，一直是政府機關管理者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公共行政學者們所關切的課題

。政府機關成立的宗旨係在執行公共政策、處理公共事務及滿足人民需求。一九八O年代以來，由於各國政府之預算不斷增長，赤字持續上升，甚至債台高築，但行政品質與政府效能並未能隨之提昇，致使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有逐年下滑之勢。這是一個「十倍速」前進的時代，唯一不變的，就是「變」。政治、社會、經濟的議題每天在變化，民眾的需求亦在變化，作為服務人民的政府，卻不能有效運用人力資源，提供民眾需要的服務，那麼政府的治理意義將大打折扣。因此，欲使政府從不合時宜的法規與制度中，跳脫出傳統的窠臼，首先在思維模式上，就要啟發新的觀念，同時改革不良的制度，如此才能提昇行政效率。
目前「政府再造」運動在世界各國蓬勃發展之際，委託外包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利器之一。外包最早興起於企業組織，其理論基礎如公共選擇理論、成本理論、代理人理論等皆是重要的基石。其次，外包具有許多實益，因此，公共管理、新共管理等學者皆暢議公共服務外包。儘管臺北市政府的公務車業務委外一樣存有許多優點，不可諱言地，其外包必然也會遭遇阻力，且其過程勢將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是故，本研究爰以文獻分析、個案研究法、實地觀察法及訪談等研究方法進行研究，並爰引SWOT的方法，用以分析其委外的可行性。

    整體而言，當前臺北市政府的公務車業務委外，就組織面、經濟面、社會面、行政面等面向，分析的結果，其委外的可行性極高，惟應建立契約的概念，以符合實務需求。本研究建議如能加速對公務車各項委外業務定型化契約的建立，並對民間進行法令鬆綁，輔以相關配套措施，採取漸進方式進行公務車業務的委外，相信本研究的觀點就長期而言，對臺北市政府是有其助益的，實值得公務機關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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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    論
「發明新的觀念並不難,難就難在從舊觀念裏跳脫出來。」
--------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如何有效提昇政府的效能並滿足民眾多元化的需求，一直是政府機關管理者所致力追求的目標，同時也是公共行政學者們所關切的課題。政府機關組織成立之宗旨係在執行公共政策、處理公共事務及滿足人民需求。時至今日，由於現代科技的發展、大眾傳播的進步、人類事務的國際化，經貿交易的全球化及生活水準與教育水平的提昇等因素交錯影響下，人類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已有重大變遷，人民對政府的期望亦不同於往昔。此外，隨著政治民主化浪潮而至的是公民權利意識的高漲，要求政府提供更廣泛與高品質的服務，導致政府組織結構與功能的相對擴張。然而，此一擴張趨勢至一九八O年代，由於各國政府之預算不斷增長，赤字持續上升，甚至債台高築，但行政品質與政府效能並未能隨之提昇，致使人民對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有逐年下滑之勢。因此，欲求提高行政效率與改造政府之聲浪日益壯大，在各主要先進國家興起一股「政府再造」之潮流，如美國成立「全國績效評鑑委員會」(NPR)、英國推動「續階方案」(NSP)、德國提出「新領航行政模式」(NS)、紐西蘭倡導「行政文化重塑運動」(RAC)等，面對此一方興未艾的行政改革局勢，我國同受這波的影響，並未置身於事外，亦提出一連串的行政革新行動。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政府面臨內外環境的高度挑戰；對外而言，外交關係無法拓展，兩岸關係由於各自堅持立場，使得關係依舊處於僵局階段而停滯不前，而國家競爭力更是迅速滑落；對內而言，失業率攀升、高財政赤字日益擴大(目前已3兆2000億元)

，基礎建設進度遠遠落後先進國家等內外環境的因素使然，使得政府再造工作日益彰顯出其重要性。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於民國八十七年六月在行政院會議中討論通過整個政府再造推動計畫所提出之階段性政策目標計有下列:

1、組織再造：組織再造推動計畫的目標，是要擴大政府組織調整彈性，引進民間企業精神，縮短組織法規法制作業的時間，把政府組織改造成與民間企業一樣充滿彈性和活力。

2、人力及服務再造推動計畫：人力及服務再造推動計畫的目標，是要活絡人力資源的運用，以提升行政效能。其中的重要課題，包括：引用服務行銷的理念，使政府機關也能展現如民間企業般的卓越服務品質，同時也要精簡人力、更有效地運用人力資源。

3、法制再造推動計畫：台灣社會歷經戰後五十年來的發展，變遷

   極大，許多法規早已不合時宜，卻仍嚴格約束著政府。因此， 
   一切政府再造的工程，雖然是從觀念上出發，卻不能不落實到
  法制上的改革。例如，如同前述，現代政府不應標榜「萬能」，

而是應該能與民間密切地配合，以BOT的方式委辦給企業或民

間非營利組織，這些都需要法源上的依據，因此必須修正「公

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將公營事業民營化，訂定「促進與民間

參予公共建設法」，積極鼓勵民間參與公共建設，逐步委託民間

辦理政府業務。

其次，由於全球經濟之不景氣，加上自然資源的日益稀少以

及面臨外在環境快速變遷，科技技術的日新月異，人類正面臨整個價值重組的階段。無論是私人企業、政府部門，為了能適應如此急速變動的時代，除了保持組織高度的競爭力、生產力之外，大家都在積極尋求降低成本，減少支出的方法，以維繫組織的生存策略。在各種策略中，精簡(Downsizing)被國內外公私組織廣為運用，它被認為是組織重組、提高組織績效、降低組織本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D. Osborne與T. Gaebler在1993年所著的《新政府運動》（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中，主張政府應採取社區自主、
 注重效能、以顧客為導向、運用市場競力量、發揮企業精神等作
 法，贏得各方的熱烈回響，也因此得到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大力
 推薦，在1993年2月17日，美國前總統向國會所發表之國情咨
 文中，就揭櫫了振興低迷景氣的復甦方案，進行大規模的行政改
 革工作。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組織精簡」最佳的時機應，該是在
 景氣最佳時段為宜，但通常卻都是在景氣最低迷的時間推出執行

，以求組織能持續生存。這些在在都說明了理論上的最佳時機， 

 未必就是實務上的適當時機。

我們從另一角度來談論政府大力推動行政革新時，採取全面精簡員額百分之五的瘦身做法是否正確？係有待大家再深入去探討，其實就個人認為，政府採取組織員額精簡大方向政策是正確的，然而全面性的瘦身做法，卻非完全正確，吾人以為應該是塑身而非瘦身。主要原因乃在於有些基層執行單位的作業需求與業務量，會隨著時代潮流趨勢與民眾需求而增加或減少，故此時之組織員額精簡的做法，對業務量增加的單位，可視情況酌加員額；反之對無功能之機關或單位，則予以裁併或廢除，如此，才能達到所欲之目標。
再者，目前適逢經濟不景氣階段，政府財政日益吃緊的窘境更顯現於各地方政府的情形，其中以澎湖縣萬安鄉想要賣鄉產最為突出。
因此要如何在最艱困的時機，開源節流、啟發新的觀念並同時從舊觀念裏跳脫出來，展現新機，讓施政更有效率，以提供國民更好的施政服務，即是筆者的研究動機，並期能藉由本文的研究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參考意見。
    大家都知道任何變革或革新，都有其環境因素，我們可以藉由美國新政府運動的起源，了解其面臨的環境因素而著手。新政府運動的推動，除了受到D. Osborne與T. Gaebler兩人倡導政府再造的影響外，大致來說其所面臨的環境因素有下列：

1、龐大的政府財政赤字

    若就聯邦政府的負債觀之，美國連年的財政赤字導致聯邦政府的負債逐年成長。而聯邦政府負債的部分原因，係起因於雷根政府主政時期，採取減稅、增加政府支出的經濟政策。使得聯邦政府的負債餘額由一九八O年不到一兆美元，迅速膨脹至一九九二年之四兆美元；截至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為止，美國聯邦政府的舉債已瀕臨超過法定的四兆九千億美元國債上限。若以二OOO年的借款利率計算，一九九五年美國出生的小孩，每人要償付十八萬七千美元，在他或她的工作年限中，每人每年大約要付出三千五百美元，而這只是所付債務的利息而已，根本還未涉及償還本金的問題。雖然在財政幻覺下，龐大的聯邦財政赤字對多數美國民眾而言，並非關係重大的事實，但是卻象徵聯邦政府的無能，這使美國人民的心中認為政府的表現是另外一種嚴重的赤字，即績效赤字。
因此，在此種現象之下，使得降低財政赤字，提高政府績效成為民眾要求政府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2、國家競爭力降低

美蘇間的冷戰，使美國經濟受到很大的扭曲，國防工業的發展，雖然在短期內促進經濟成長，但就長期而言，卻把資源從有效的生產經濟區域，轉移到無效的軍事競爭上，從而在外貿上造成很大的赤字，也形成進口的依賴。其次，隨著美元對日圓和馬克的貶值，美國做為領袖的聲望和能力都在下降，最終連美國孩子們的生活水平也將下降。唯有重新考慮那些限制國家發揮競爭優勢的因素:法規、訴訟、稅收、教育、福利，政府的官僚結構，以及透過政府與民問相互的協力，才能產生最大的附加價值，並使國家成為最有能力的競爭者。此外，曾參與美國白宮「產業競爭委員會」(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Competitiviness)的M. Porter曾指出:「經濟的衰弱可以靠政府決策來改變，而政府本身並不能幫企業創造競爭優勢，它的效果在強化、加速產業的競爭優勢」。由此可見，美國企業界與人民皆期待聯邦政府扮演國家競爭力促進者的角色。

3、各級政府面臨預算的削減

    一般人民對於聯邦政府的浪費、繁文褥節及無效率等已無耐心，尤其對政府的績效不彰充滿挫折感。此外，由於國家競爭力降低、工作機會減少、稅收不足以及聯邦政府補助削減等因素的影響，加上代表民意的國會議員亦在國會中不斷提出大幅刪減政府支出或平衡預算的法案，使得聯邦政府、州政府以及地方攻府都在持續進行預算削減的工作。譬如刪減預算或刪減預估和需求
，裁減人員或凍結編制員額，減少服務措施或延後一些無需立即做的事務。其他尚包括結束一些計畫和減少機關組織;而更常見的且損失較少的作法，例如延後長期的公共工程、減少維修工作、鼓勵提早退休、遇缺不補及勵行節約等，期望政府能重視金錢的價值。這些因素的影響，使得美國新任總統克林頓在一九九三年三月立即宣佈聯邦政府改造。

    上述這些情境因素的影響，不也正反映目前我們國家亦處於相同的情況嗎？因此見賢思齊，我國行政機關的政府再造運動自然也不能牛步化。尤其目前當政府再造運動在世界各國蓬勃發展之際，委託外包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利器之一，頗值得我們借鏡參考。例如，美國前預算管理局局長Alice Rivlin(1996)提出研擬「成本一效能」之服務方式來簽約委外處理政府業務，便是其中一項，1997年美國州政府針對美國五十州的民營化活動所作的一項調查指出，政府功能與公共服務之民營化約有80%使用外包方式，顯示外包是實施民營化政策最常用的政策工具。

由於二十一世紀之初，適逢全球經濟景氣的衰退時期，導致政府可用資源的減少，加上民眾要求政府服務的呼聲日趨提高，行政機關「機械化」、「形式化」(Formalization)的方式，自然難以再被社會所接受，於是各國政府紛紛推動「行政革新」的工作，藉以提昇政府運作之效能與效率。

本文的業務委外研究，將以臺北市政府為研究對象，因為以地方政府而言，臺北市政府是一個大型的服務群體，在馬英九市長揭櫫「前瞻的都市、發展多元的都市文化，公義的都市社會，安全的都市生活，參與的都市治安，永續的都市環境」等六大政綱之下。
五年多來，雖然有些建樹值得肯定，但政府的施政是持續性的，不能有短暫的懈怠，所以，就市民立場而言，政府的施政作為永遠都有成長的空間。身為公共行政領域研究成員之一，同時也是市政府近八萬名員工成員之一，且從事公職已十餘年，深深體認如能結合理論與實務，將能貢獻一己之力，有助益於市政建設。

貳、研究目的
在二十一世紀的開始之際，世界各國政府莫不以建構高績效的政府治理模式為當前重要的政治任務，面對國家競爭力的嚴酷挑戰，尋求優質的治理結構已成為政府無法規避的責任。陳水扁總統在二OOO年五月二十日就職演說中明白宣示：「大有為政府」的時代已過去，取而代之的是應該加速精簡政府職能與組織；積極擴大民間扮演的角色，讓民間的活力盡情發揮，並大幅減輕政府的負擔。同年八月行政院即召開「當前財政問題研討會」獲得重要共識『政府應擴大業務委外，建構小而美的政府，以撙節政府支出。』其後並陸續成立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持續推動相關工作事宜。由此觀之，即可瞭解政府推動的主要目的不外乎以下幾點方向：1.調整政府角色及職能，形塑導航新政府。2.活化公務人力運用，降低政府財政負擔。3.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提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4.帶動社會競爭力，共創公私協力新環境。因此，如何在新世紀以新思維重新思考建構政府新的治理模式？是本文研究的主軸，本文試圖以政府再造與組織精簡等相關理論來探討臺北市政府公務車運作的情況，並藉由外包的理論與實務，從不同面向作探究，以驗証其施行外包的可行性？進而提出研究建議供主管機關參考，是為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具體言之其重點分述如次：
  （一）、從新的思維模式跳脫出傳統的管理模式，嘗試以SWOT分析的觀點從組織面、經濟面、社會面、行政面等，來分析驗証可行性程度及相關可能面臨的難題、與因應之道，俾利主管機關採行之參考。

  （二）、藉由對該政策的實際探討方式，期能發生「拋磚引玉」之功效，使政府施政能收效能與效率之提昇，進而達到節約公帑的實質效益，真正符合組織精簡之目標。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限制

壹、研究方法
本文係以公務車業務委外為研究主題，主要目的係在藉由政府業務委外等相關理論基礎，探討臺北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外包之可行性，進而達到組織精簡目的。本文係採質化研究，因作者長期浸潤在職場的研究領域，易於進行實地觀察。此外筆者從事公職十餘年，對於研究主題之實務亦有相當經驗。基於本研究之特性，研究方法著重於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method)、個案研究法(Case Study)、實地觀察法(Field  Observation)。
一、文獻分析法
主要係就組織精簡及外包等理論，以及相關論著和研究報告書等資料，加以蒐集分析。此外本研究亦蒐集公、民營企業的實際作法等資料，包括官方文件、學者專論、中外相關書籍、資料等作比較分析。

二、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法是一種普遍使用的質化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是系統性的研究個人、團體、組織或事件，以獲得最多資料的方法。由於本研究的議題是針對臺北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外包的可行性，作個案探討，而此一研究主題的對象係針對各行政機關的公務車之運作，其涉及層面包括使用者與操作員等運作實況，以及整體行的經費預算之負荷情形，故採用個案研究法最為適宜。

三、實地觀察法
    實地觀察法是一種普遍使用的質化研究之途徑，由於筆者長期浸潤在實務的工作職場裡，能夠透過理論結合實務的觀察研究

，期使本文獲得驗證。實地觀察是透過實務上操作與親身體驗而獲得綜合的經驗途徑，由於筆者所從事的工作內容與公務車運作無直接關聯，但由於工作內容是第一線為民服務的互動關係，時常在與民眾的良性互動中，偶然間獲取民眾的心聲，進而對本研究主題產生實地觀察的理念，自然而然在任職秘書室主任期間，會特別觀察實務的工作職場裡，相關運作的機制，並進行研究與探討，俾能從實務的觀察與驗證中，尋求可欲之目標。

貳、研究限制

任何研究工作，雖然都希望能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但常因實務上的主、客觀條件的無法配合，而使研究者的預期成果受到若干限制。本論文無可避免的，亦受到若干限制，致有疏漏及未臻完備之處，茲說明如次︰

  (一)、本文的研究焦點係著重在公共行政的範疇中，就組織內

在的變革作探討，對於組織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未能作

深入探討，乃本文的一大限制。

  (二)、就筆者所知目前國內除少數企業界有實施部分公務車外

        包的案例，可資研究外，在行政機關方面，迄今尚無完

整實施的案例，故限於時間和經費的考量，而僅就市政府的公務車運作實況作分析與說明。因此本文研究的結果能否為政府採用，並推廣至其他行政機關等事項如停車管理收費事項、社福、安養事項、托兒所業務等等，則有待未來進一步的研究與觀察，此為本文的研究限制之二。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流程

壹、研究範圍
就研究範圍而言，本論文是以臺北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委外作為研究焦點，並就市政府公務車運作實況，所衍生的人力、物力、經費等方面之問題，是否可採外包為主要檢証範圍，研究對象則以台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為主，但排除警政、消防、工程、環保、醫療等單位特殊用途之公務用車。

貳、研究流程
   本研究的流程圖，以圖1-1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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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研究的流程圖
第四節重要名詞定義
為明確本研究所提及的相關概念，本章先簡要說明相關的重要名詞，並界定其意義，茲將本文重要名詞說明如次︰

一、政府再造（Reengineering government）

    政府再造給予更為精確的名詞界定（terminizing），應是「公共行政再造」或「行政再造」（Reengineering Administration）。按Michael Hammer所言（Hammer＆Champy，1992；Hammer，1995），「再造」是對於組織過程（process）的徹底再思考及根本的再設計（radical redesign），以促成組織績效巨大的進步（dramatic improvement）。按Hammer之原意，「再造」所強調的是「過程」──尤其是為顧客（服務對象）創造價值的全面性連接過程，這種過程必須是整體而非片段分裂的枝節流程。「再造」也並不只是對現有結構或是修正，其應是工作過程巨幅的重新創造及再設計

。而「再造」所導致的績效進步，不是微幅的提昇而是巨大的績效提昇，就行政系統而言績效所指當然為公共服務品質的提昇。

事實上，各國推動的行政改革運動，所用之名詞與內涵雖不盡相同，或稱之「行政革新」、「政府改革」與「文官改革」等等，但基本之方向與目的則無甚大差異，均在期使政府績效能夠提昇。

在D.Osborne & P. Plastrik 兩人所著的Banishing Bureaucracy一書中特別給予「政府再造」一詞完整的定義：所謂政府再造意指，行政體系與組織的基本性轉型，此種轉型是為了創造大幅提昇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及創應性及創新力的目的。而此種轉型必須藉由改變行政體系於組織的目的（Purpose）、誘因（Incentives）、責任（Accountabiliy）、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與文化等面向（Osborne & Plastrik, 1997：13-14）。
另一方面，學者江岷欽（1998：19-21）則擴大Osborne & Plastrik對政府再造的定義，認為政府再造係指文官體系以「技術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為基底，
萃取已然成功的案例經驗，引進「競爭的市場機制」以及「有效的變遷策略」，促成行政組織的型態轉型；並藉由新公共管理與「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的有效措施，重新建構行政文化、公務人力、權責歸屬、獎懲制度、以及目標任務等層面，期能大幅度提高政府部門的效率、適應能力、革新能力、以及治理能力。質言之，政府再造的內涵與行政革新、文官改革、政府部門革新、以及政府革新等措施，雖然大致相近，卻又不盡相同。政府再造的主要目的，係在「轉換」（Transformation）而非「交換」（Transaction），亦即，政府再造是透過「市場經濟」的轉借，改變政府組織視為「習焉不察、理所當然」的深層結構，而非僅止於「改善行政資源的互換與管理」的淺層表現而已。

二、企業型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

所謂「企業型政府」，是指政府應用新的方法，來處置有限的資源，以達到最大生產力的效能與效率。其具有以下五項特質：
1. 其目標界定是以目標及使命為導向(注重結果不只是看投入)。

2. 以顧客為其工作流程導向，不受法令規章既定的限制所驅使。

3. 採行分權參與管理(組織內對成員授能，對外則鼓勵公民參與決策)。

4. 注意市場競爭機能，以服務為主創立行動誘因，放棄監督防弊的保守心態。

5. 衝破官僚原有的體制(預算、財政、人事、績效評估、責任與課責)，重新設計組織。

再者，Osborne與Gaebler於一九九二年出版《新政府運動》

(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使用「企業型政府」一詞來描述在美國各地萌芽發展的新政府模式，所謂的「企業精神」是以新的方法來運用資源，達到最大的生產力和效能。因此，企業型政府即是指那些經常使用新方法來運用資源，加強效能與效率的公家機關。

    易言之，企業型政府是指決策者不受傳統窠臼所束縛，能夠善加利用想像力和創造力來解決問題，同時主管與員工有承受風險和責任的擔當，泯除推諉塞責和得過且過的行事心態。更重要的是，其比傳統的官僚體制更注重市場導向和經濟績效的評估，堅持更具彈性和適應力。如何將官僚體系轉化成企業型政府? Osborne與Gaebler歸納出十項原則:

(一)以領航代替操槳

      愈具有導航能力的政府，愈會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府。

(二)授權並鼓勵社區參與
      相信公民和社區的自信與能力，由其承擔一些治理的任

    務，以免過度依賴政府的涉入，才能減輕政府負擔。

(三)以競爭取代獨占競爭

      可以提高效率、尊重顧客、鼓勵創新及提高團隊士氣和榮

    感。
(四)採取目標導向和任務導向的領導方式

      可使員工努力有向，職責有定，可讓機關更具效率、較

    有效能、富有創意、彈性增強及士氣更高。
(五)注重政策產出更甚於政策投入

      投入多少預算並不保證可以完成多少目標，實施績效評 

    估才能測量政策成敗，汲取政策經驗，調整不當的運作。

(六)重視顧客導向

      政府存在之目的係服務人民和滿足人民，罔顧人民需求的

    政府終將因缺乏回應力而造成資源浪費和喪失人民的支持。

(七)注重開源甚於節流

     政府應有經濟投資的眼光，長期利益較短期收益更有價值。

(八)注重前瞻性規劃 
    摒除「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付心態，對問題採取未雨

  綢繆和防患未然的積極作為，主動解決問題，不致慢性化問題。

(九)以分工合作代替集權壟斷

      授權地方政府和基層人員，鼓勵員工參與決策過程，以收 

    集思廣益之效，提昇參與心、投入情感、效能感及責任識。

(十)廣泛運用市場機能
      調整政府之角色，由服務提供者轉變成服務的催化者、中

    介者和監督者，減少政府干預的範圍。

      綜言之，打造企業型政府之目的即在於將企業精神注入公

   部門之中，改造傳統的官僚體系成為更好的治理型態。
三、組織員額精簡(Downsizing)

有關「組織員額精簡」，此一名詞的由來，部分學者認為，是源自於實務上的運作經驗而非理論建構下的產物。組織員額精簡簡單地說是指組織，有計畫地裁減組織中的職位及工作，(Cascio，1995：95)，又可稱為「減肥措施」、(to Cut Out the Fat)或「整簡」(to Get Lean and Mean)。
而和組織員額精簡一詞類似的說法，還包括有效地減縮組織人力(Reduction in Work Force)、減縮人事甄選(Deselecting)、改善精簡(Resizing)、減少引進新人員(Derecruiting)及透過解僱(Layoffs)進行組織重整，由於，組織理論學者曾對「組織員額精簡」提出看法，認為組織員額精簡，是指組織減少勞動而用來增進組織績效的審慎策略。因而其具有以下的特質：

(一)、組織員額精簡乃是一有目的的組織，回應是組織有意識的

      積極作為。

(二)、組織員額精簡乃是為了增進組織績效。

      事實上，當我們回顧政府過去長久以來的人事政策，組織

員額精簡一直是政府持續推動的政策方向，只是每一時期均以不同的名稱加以宣示、擬定並執行。如表1-1中所示：

表1-1  歷年組織員額精簡表                                 

	年度
	精  簡  措  施

	71
	推行「各機關組織員額評鑑實施要點」裁減機關及員額

	74
	凍結人事員額至76年

	75
	凍結人事員額

	76
	凍結人事員額、各機關實施員額移撥人力支援

	79
	實施「合理管制員額有效運用人力作業要點」，

並計畫四年減少工友百分之四十

	81
	除新增單位或業務外不得增加員額

	82
	行政革新，推動「人事減肥計畫」

	83
	全面凍結預算員額

	84-87
	持續推動行政革新方案

	87
	推動「政府再造」運動


資料來源：人事行政局人力處

四、行政倫理（Public Administrative Ethics）

    「行政倫理」或「公務倫理」也有人稱之為「公務道德」、「服務道德」或「服務倫理」。

    然而「行政倫理」一詞西方各國之教授定義各有見地，茲略述如次：Felix A. Nigro與Lloyd G. Nigro等教授定義，行政倫理是執行政策的過程當中，反映在價值的選擇及行為的具體標準。

    Marshall E. Dimock, Gladys Ogden Dimock, and Douglas M.Fox等教授定義，行政倫理是有關違反職責的所有事例，及如何建立適當和正確的行政行為。而行政倫理守則之基礎，係在於道德的  價值。

    T.L,Cooper從「責任」的角度來闡述行政倫理，其最主要的觀念在於「負責任的行政」，包括公共參與、法律與政策之重視等議題。

    O. P. Dwivedi對行政倫理的定義如下：當公務員單獨的或集體的利用或假借職權，作出違反應有的忠貞及價值之行為，因而損害了大眾對政府的信心與信賴，或為取得某種私人的利益，而犧牲公眾的福祉或利益時，即構成了公務員倫理的問題。

Terry L. Cooper教授認為行政倫理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行政責任；Frederick Mosher教授亦認為無論是公私部門之行政，「責任」均是最重要的關鍵字。

    因此，由上述有關行政倫理的定義，我們可以得知行政倫理或公務倫理是有關公務員在公務系統中，如何建立適當及正確的行政責任之行為。由此我們可以知悉行政倫理最重要的概念是「責任」（Responsibility），而責任又可分為主觀責任及客觀責任。主觀責任（Subjective  Responsibility）意指忠心（Loyalty）、良心（Conscience）、及認同（Identification），是指個人內心主觀認為所應擔負的責任；客觀責任（Objective Responsibility）則是指法令規章及上級所交付的客觀應盡的義務責任，意指負責任（Accountability）和義務（Obligation）。此外，國內學者蔡良文認為行政倫理的意涵，可由二方面說明之:

 1、公務人員應重視專業倫理道德:即強調行政作為能重視平等、公平、

公正、正義(Justice)、忠誠、負責等原則。

 2、公務人員應遵循倫理相關法律，如對現行之「公務員服務法」價

值內涵之忠誠、迴避、利益旋轉門、請託關說、贈予、應酬等行

為規範之重視與遵行。

因此，綜合以上各家的論點，可知行政倫理注重的原則，即在於負責任、守紀律、遵守各自角色的分際與本分。
    我們知道在政府體系中有兩種人執行政府功能，一是由民選官員及政務官制定政策，另一是由一般行政人員(事務官)負責政策的執行。政府的兩種主要功能係指保障和促進，保障就是行使所謂的警察權，其不單是指保護個人免受壞人侵襲而已，政府還必須給予個人安全、健康、福利的基本保障;促進則是經由各種服務，給予人民安全、健康和福利。

   有關行政倫理的各層次理論內涵，通常以人員層級面向分析，其倫理的內涵、理念略可分成下列三種層次:

(一)公共政策倫理:政務官制定高層次政策的倫理觀念。

(二)行政決定倫理:行政人員作決定所涉及的倫理觀念。
(三)個人倫理行為:公務員個人行為涉及貪污和腐化的倫理觀念。
五、制度經濟學理論
 
    制度經濟學理論是修正與擴展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Vining & Weimer,1996)，其相關途徑的創見與詮釋廣泛地被引用(如表1-1)，而應用於公部門則是在取得制度、需求，以及偏好等方面的均衡。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理性偏好假定，指出了個人是基於認如與權衡行動過程的成本與利益來制定決策，這樣的假定雖然成功地應用在研究完全競爭市場的行為，然而，人類理性行為的假定應用至制度結構的研究，如公共財、共有財資源(common-pool resources)(Ostrom,1990)、廠商經營的治理結構與大小(Williamnson,1991)、經濟史的變遷途徑(North,1990)、公部門的策略性選擇(Moe,1990)，以及府際政策執行與政策網絡的實務(O'Toole,1993,1995)等方面，並無法契合真實世界的情形。雖然如此，制度經濟學理論仍扣緊了社會世界的真相，提供我們一個明確的運作分析架構。從表1-2中可得知，制度經濟學理論包括公共選擇理論、新制度經濟學(委託人代理人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社會選擇理論、理性選擇理論。而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理論基礎主要為公共選擇理論與新制度經濟學，這兩者在基本假定方向雖然雷同，不過還是有若干差異存在。新制度經濟學是以市場失靈做為解釋國家發展理論的基礎，而公共選擇理論則是尋求以政府失靈作為為決策制定與政策執行的參數。

    因此，新制度經濟學尋求公共選擇理論所忽略的制度的重要性，強調資訊不對稱影響行動者行為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人類是自利競爭的理性極大化行動者，不斷追求福利、權力、地位，以及其他個人的獲利。

表1-2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相關途徑

	途徑
	核心概念
	應用領域

	公共選擇理論
	當社會背離了市場競爭均衡假定時，就會導致巴柏瑞圖最適（Pareto Optimality）的產生，市場失靈的狀況也就隨之發生。
	行政規則以及增加組織與市場效率的誘因。企圖解決組織的公共財、財產權以及自然獨占的問題。

	新制度經濟學-----委託(代理)人理論
	契約使委託人與代理人關係形式化，並減少代理成本；其中的代理成本包括契的形式化、監督與保證的成本總和，以及裁量的萎縮。
	組織設計：建立生產與相關資訊的誘因，以改善組際間交易的效率。

	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
	有益於交易成本減少的制度安排。交易成本包括契約協議與順服(投機主義)的成本。
	組織設計：制定契約、產生信任承諾，以及阻止投機主義的機制

。

	社會選擇理論
	社會選擇的規則有非均衡的傾向，而制度結構可以誘導均衡。
	組織設計與政治策略：經由主導程序規則，以獲得實質的結果。

	理性選擇理論
	制度是不斷互動所產生的多重均衡。
	合作文化與領導精神：建立更有效率組織均衡的定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Weimer. D. & A. R. Vining (1996),”Economics,” in D. F. Kettl & H. B. Milward(eds),The State of Public Management.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92-117。轉引述自：李宗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理論與實務】民91，頁117-120。
同樣地，公共選擇理論也強調個體會以理性行動追求優勢，這個理論是應用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與模型來分析政治結構與過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則指出在經濟市場的生產者是受到競爭機制所構築的自利行為指引，生產者的目標是在追求共同的善(common good)。延續這樣的假定，公共選擇理論的學者主張，在公部門的政策制定者追求的是狹窄的自我利益，而透過競爭機制可以讓他們聚合於全體社會的福利。

    雖然公部門複雜的本質，難以用單一的方法來窺探公部門運作的全貌。但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近來已逐漸成為分析公部門的重要方法之一。的確，採用人類行為的理性選擇假定至公共經濟學問題上的研究已有長久的歷史，包含博奕理論、社會選擇理論以及公共選擇理論爭，但是制度經濟學理論似乎特別有助於分析公私部門互動，如民營化與競爭機制，因為它可以扣緊這些互動的核心，這也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問題論證上更能分析公部門優勝劣敗的原因。學者Vining與Weimer(1996)更指出制度經濟學理論有助於建構組織結構的實務設計，並決定政府管制的模式，例如政府應該透過何種形式管制?是由官僚體制直接供應(如台灣鐵路局)、或交由獨立機關(如消費者保護委員會)?或委託外包給民間部門(如台北醫學院承接台北市立萬芳醫院)?抑或由非營利部門提供服務(如老人安養中心、中輟學生之家)? 

    如同上述，制度經濟學理論已成為社會科學主流分析方法中的主流之一，其相關的分析與詮釋已擴展至政經制度、公共政策的改革，民營化、國際關係、新公共管理、立法機關研究、政策網絡、政府再造等研究領域。同樣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也是民營化的理論基礎，透過這樣的分析，我們不僅可以檢視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基本運作模式，同時也可預知我們可能遭遇的種種問題。基於此，在本研究第二章中所要探討的制度經濟學理論包含公共選擇理論、委託人代理人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理論便成為委託外包的主要理論基石。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理論基礎即是源自於此三種理論，以下第二章將討論此三個理論的重心及相關理論，以提供政府組織精簡與業務委外經營的借鏡，並期藉由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得的效果，來探討臺北市政府公務車外包的可行性

，以彰顯本文的貢獻。
第三章臺北市政府公務車運作之現況分析

    有關臺北市政府公務車運作狀況之分析，將從下列三方面加以探討，一為概況簡介、二為內部組織、人力結構與工作流程之分析、三為經費預算之分析，茲將其一一說明如后。

第一節概況簡介
   吾人將從法規現況及實務概況兩方面來加以探討，茲對其一一說明如下：

壹、法規現況

 臺北市政府之現行法規，通常係由臺北市政府主管機關依據
行政院函頒相關計畫或方案之規定內容文字之意旨訂定之、或報經核准、或本於職權頒布施行之。我們從憲法條文規定知悉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準此臺北市政府之現行法規當然亦應遵循行政院有關之規定。

 目前，全國各行政機關之公務車運作與管理，皆依據行政院
出版的事務管理規則(手冊)之各項規定辦理，再依據各機關需求訂定所屬應行注意事項，以為規範之。然而吾人從現有的法令規定觀之，目前政府對於公務車業務採委託外包或租任方式的相關規定計有下列規定：

1、民國八十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修正「行政院所屬機關事務勞

   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規定公務車輛應循委託外包方式處 

   理，現有車輛應依存餘使用年限，逐年消化。

2、民國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訂定「中央政府各機關購置  

   公務車輛作業要點」及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三日訂定「中

   央政府各機關採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規定有關公務轎

   車、旅行車、客貨兩用車及各型交通車，除有特殊情況報

   行政院核准外，不得增購或汰換。

3、「八十八年下半年及八十九年度中央暨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
   則」及「九十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預算籌編原則」，規定中  

   央暨地方政府車輛應依一致標準，配合法律增設機構所需

   始得新增之車輛，或已屆滿規定使用年限之車輛，優先以

   租賃方式辦理。

4、民國八十九年八月十六日增訂「事務管理原則」第一百七

   十八條之一，規定車輛租賃或委託外包作業，應依相關規
   定辦理。

5、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修正「中央機關財物集中採購實施

   方案」，規定中央信託局辦理中央機關公務用機車、公務車

   輛之採購及公務車輛租賃。

6、民國九十年六月八日訂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租賃公務

   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使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租賃公務車輛

   所有依循。

7、民國九十年七月十五日及八月十五日中央信託局代理中央

   政府各機關、學校、國營事業與廠商簽訂「九十年及九十

   一年度公務車輛租賃」共同供應契約，並自民國九十年七

   月十二日開始辦理。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及國營事業依

   需求自行依上開已簽訂之共同供應契約價格洽廠商付款提

   貨，定期辦理驗收。

 以上相關法規係行政院所頒行，由各地方政府比照辦理。我

們由台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網站中，
有關市法規的相關管理要點觀之，其規範內容皆依據行政院版本詳為規定所屬機關依其要點辦理之。因此，我們可以印證政府再造推動計畫，已如行政院函頒「政府再造綱領」所規劃執行於各地方機關，且皆訂定相關計畫依序執行中。

貳、實務概況
 由於台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秘書處第一科於民國九十年八月十五日發函所屬一級機關暨各區公所，
規定各機關之公務車於屆滿規定使用年限經報廢後不得汰換者，應轉知所屬知照並依照所轉發之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我們由該函文內容知悉，各機關公務車報廢後之先後處理順序如次：

1、為撙節公務車輛購置經費及其相關費用，各機關應就現有

   一般公務車輛使用狀況，依其存餘使用年限逐漸消化，並

   以編列外勤人員交通費作為減少公務車輛購置之替代方式。

2、運用尚存之公務車輛，以集中調派方式支援各項公務或接送

   主管人員共乘上下班、開會等所需，不另增租車輛。

3、因短程洽公而尚存之公務車輛不敷調派支援者，得依「台
  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員工出差加班注意事項」第四點之

  規定，檢據覈實報支短程車資。

  4、以租賃每日部分工時、每月特定日數、每月不特定日期、

     時間或隨叫隨到等方式之車輛處理。

  5、因業務性質特殊，而現有駕駛人數較公務車輛數為多者，
  在符合經濟效益原則下，得以租賃全時公務車輛（不含

  駕駛）方式處理。

    同時了解各機關如符合前項規定第五點時，得以租賃全時公務車輛方式處理者(不含駕駛)，其每輛車每月預算編列之上限數額為公務轎車、旅行車、客貨兩用車為二萬元、大型交通車四萬八千元；且各機關租賃公務轎車之排汽量不得超過一八OOCC，惟接待外賓禮車及因應臨時特殊需要之用車除外，以上之租賃車輛應依政府採購法有關規定辦理並核實支用，亦可採用中央信託局之共同供應契約辦理之。綜觀上述內容得知，市政府已依據行政院在民國九十年一月十二日、六月八日修正之內容，要求所屬各機關確實執行租賃公務車輛的規定。在實務上，基層服務的行政人員，也確實遵照執行。只是依照規定辦理時，確有窒礙難行之處，令人有不知所措之感；例如，租車之月費上限額度為二萬元，如實際依法辦理時，卻是不可能的任務。
因為依照中央信託局的共同性契約規定每次租期為一年，亦即是一旦要租賃公務車就必須要編列年度預算二十四萬元整。但因目前預算之編列額度是每況愈下，且依區公所現行實況需求，根本用不著租賃一整年的公務車；尤其是編列此類預算將會有預算相互排擠作用之產生，且送到議會審議時，又常會遭受折扣處理，造成無法執行之窘態。此外，由於車輛之油料費用皆為整體性編列，其使用上會相互影響，
然而租賃公務車輛如不採全年性租賃，則預算經費需求額度必然無法支付零星之租用狀況。
如果就節約成本效益而言，是有待商榷之餘地，正因為實務上確有窒礙難行，所以迄今尚未有區公所或戶政事務所執行之案例產生。
雖然各行政機關(構)尚無執行公務車外包的案例，但是從資料發現市政府所屬單位公車處早已接受市政府交通局的委託辦理實施部分業務委外措施，根據其資料數據顯示，我們可以比較其效益與成果，茲敘述於後：

 依據公車處提供的資料發現市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

車運輸服務項目，係始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原先為落實照護身心障礙市民之政策目標，由臺北市政府交通局於民國八十五年度編列預算購入四十輛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交由公車處駕駛進行營運。營運以來，鑑於該處實施精簡政策，致人力短絀，故於八十七年十二月起正式辦理業務委託民間團體經營之徵選，經依政府採購法採限制性公開評選，於八十八年九月二十日由伊甸基金會承接經營，自此本市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之運輸服務正式委外經營。其後於九十一年依政府採購法採公開招標評選出建明汽車租賃公司委託辦理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之運輸服務計二項，一為公車處有二十輛身心障礙者小型冷氣車委託辦理服務案，二為二十輛租用身心障礙車輛提供運輸服務案，受託之二運輸服務案，自九十一年四月一日起正式營運服務。依據統計資料顯示，其平均每月服務趟次均達四六OO趟次以上，平均每日營運量次約為一五五趟次。相較於委外前的每月平均二八七三輛次與每日平均九十六趟次，則委外後增加每月服務趟次達一七九八趟次與每日平均增加五十九趟次之多，顯見委外經營績效良好

。然而我們若從另一角度去探討此一委外的效益時，則可知委外前的成本每月每輛車需要支出九一,四O九元，而在委外後，則只需約八O,四O七元，若依現行八十八輛的規模計算，每年約可節省一千一百六十一萬元整，此即為公務車業務委外經營最佳實益的案例，至於其他優點待下章節討論。
第二節內部組織、人力結構與工作流程之分析

壹、內部組織與人力結構

 臺北市政府現有機關總數一八五個、學校二三八個，員工總

人數為七六七四七人，
其中現有司機總人數為三一八五人（不含捷運公司）。由於市府各機關之組織與人力結構大同小異；因此在研就過程當中，雖然可取得各局處之人力結構資料與數據，但為使本研究內容能夠提高說服力，並期能從實務中獲取資料與數據

，乃採取同質性較高、且司機人數相同之各區公所與民政局所屬之戶政事務所等資料與數據作為架構之分析對象，
再以全部之數據資料作綜合性評估分析。現行臺北市政府依行政區域劃分為十二區，
而民政局所屬各區戶政事務所之數目，卻因民國七十九年之行政區域調整因素而有些差異，而產生十四個戶政事務所。
各區公所置區長，承市長之命，辦理自治行政及交辦事項，區公所之組織規程另訂之。
各區公所之組織規程規定區公所應設置民政課、社會課、經建課、兵役課、健保課、秘書室、調解會、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等課室，(如圖 3-1) 各依其職掌辦理相關業務及市政府授權事項；除該區人口數已達二十萬人之區，得置副區長之差異以外，其餘之組織與人力結構皆相同。

圖3-1區公所編制圖

資料來源：松山區公所網站http://www.ssda.taipei.gov.tw/index.htm
    至於各區戶政事務所之組織規程，則是依據台北市政府民政局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訂定的，除萬華第一、文山第一及南港戶政事務所等三所設置二課外，其餘戶政事務所通常設置三課，(如圖3-2)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辦理有關戶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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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戶政事務所編制圖

資料來源：中正戶政http://www.cchr.taipei.gov.tw/intro/structure.htm 
    目前各區公所之車輛管理與司機之派遣的職責，都是由秘書室統一管理與調度。
而各戶政事務所之車輛管理與司機之派遣的職責，都是由第三課統一管理與調度，未設置三課者則由二課擔任之。
雖然區公所之秘書室的職掌、人力結構都是一致性，理應工作量也該是一致才對；其實不然，究其原因發現，
各區公所之秘書室工作量，並非如想當然的一致，通常會因機關首長不同的領導風格而有所不同，自然因此而增加各自的工作量。；至於各戶政事務所之現況，亦與區公所情況相似，但實務上，其業務卻比區公所單純很多，且工作性質皆為依法行政之事務，非如區公所的多元性質。

    現行各區公所的司機皆為二名，此為區公所間相同之處；而各戶政事務所的司機皆為一名，亦是戶政事務所間相同之處。然而除戶政事務所均僅有一輛公務車外，其餘各區公所則是：松山區公所卻有四輛汽車、信義區公所有五輛汽車、大安區公所有四輛汽車、中山區公所有三輛汽車、中正區公所有四輛汽車、大同區公所有四輛汽車、萬華區公所有四輛汽車、文山區公所有三輛汽車、南港區公所有四輛汽車、內湖區公所有四輛汽車、士林區公所有四輛汽車、北投區公所有四輛汽車；上述區公所間的差異僅在一、二 輛而已。

    由上述資料顯示，區公所間確實存在車比司機多的人力結構情形，顯然與市政府秘書處的規定相符，
至於各區公所間是否依「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暨「臺北市政府各機工務車輛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則有待一一論述之：

1.首先討論各區戶政事務所的現況：目前民政局所屬十四個戶政事務所皆編制一名公務車司機，歸屬第三課（無第三課者屬第二課）管理(置課長乙名，單列七職等，綜理庶務業務。)，因其定位為公務車司機，所以，各區戶政事務所公務車司機的工作職掌是擔任公務用車之職務，職司公務運送之責。雖然，目前司機仍承襲戶警合一時期，每日載送主任上、下班之責，但是其加班總時數仍然受到每月不得超過二十小時之限制，
此為公務車與首長座車司機不同之處。
由於各區戶政事務所僅編制有一名公務車司機，故其職務代理人通常是形式上代理，於其休假期間，實務上皆是首長自己駕駛。倘遇有公務運送發生時，則由總務人員商請所內同仁會駕駛者替代之。
2.有關區公所的組織與人力結構部分，與戶政事務所相比較，亦顯然不同。我們可由上述資料得知，各區公所間皆是車比司機多的情況，雖彼此之間有車輛多少之差別，但司機的編制數目與實際相符，皆為二人；其主管課室為秘書室，秘書室置秘書室主任乙名列八職等，掌理秘書室有關業務並統一管理區公所之技工、工友與司機。因各機關目前依據市政府函文規定，賡續推動「行政院所屬機關事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
為有效抑制人事費用成長並加速消化市府各機關超額職工，爰規定遇缺不補，甚至採行統合撥用方式，有效處理消化超額人員

。所以區公所的車輛比司機多的情形乃是正常情況，只是區公所的首長座車司機在休假期間時，秘書室主任會適時調派一般公務車司機替補接任首長公務出勤之用，而不致於產生類似戶政事務所的首長必須自己駕駛之情況產生。但是遇到此情況時，則一般公務車又必須出車時，秘書室主任則會商請各申請用車單位主管之同意，調派其課室內部有駕駛執照之同仁出勤兼任司機之職，以為因應無司機之窘境。在實務上，以區公所工作之多元性質與人力眾多情形而言，每日搶先派車的狀況確實存在（由秘書室主任核派之）；但不是每課室內部有駕駛執照之同仁都願意兼任司機，一旦遇到課室內無人可以駕駛時，則有些同仁會商請其他機關協助或洽商社會資源適時派車支援、也有些同仁則寧可搭乘大眾捷運系統前往等實況。因此秘書室主任通常會採取輪流使用之方式，俾能取得課室間的和諧與機會公平之原則。

    我們由上述同質性高的兩種機關之內部組織與人力結構的探討，引申到市政府各機關的公務車使用與派遣，發現除市府內部機關有統一調派司機的機制外，其他府外機關之內部組織與人力結構及使用情形與前述區公所或戶政事務所情況相雷同，此確實可以驗證出組織與人力結構的同質性，適足以協助我們分析其後續的工作流程。

貳、工作流程之分析

  一、在工作流程分析方面，我們可以分為二個方向討論之：

   1、申請用車與派車流程。通常各機關申請用車的程序是承辦

    人員填寫派車申請書→單位主管核章→送交秘書室(或庶

  務課)之承辦人員審核→同意則送秘書室(或庶務課)主管核

  章。→不同意或無車可派時，則敘明原因退回原申請人(並

列入下次優先派車輛之順序)。

2、司機出車與回所之流程：其作業程序是秘書室(或庶務課)
   之承辦人員將經奉核准之派車單交予擬出車輛之司機→司

   機接獲核准派車單後，填寫相關表格並填補里程表數字、

   同時溫車待命。核准用車單位之人員上車後，向司機表

   明欲往地區之詳細地址及用車輛之趟次。司機每到達一

   目的地應記錄里程數字直到返回之數據皆應詳實記載，同

   時應請用車單位之人員於派車單上簽字，表示已確實用車

   無誤。司機於完成任務後，應即時返回單位，不得擅自

   前往其他非派遣之地點或延遲返回，同時應即時交付派車

   單予管理之承辦人員，俾利管理與統計使用之油料。
目前  

   實務上知悉各戶政事務所的公務車司機每日出車的平均趟  

   次為3.5車次(其中包括接送首長上、下班之車次在內。)， 

   每車次需時平均為1小時；
而區公所之公務車每日出車的

   平均趟次為4車次，因為區公所本身有首長座車之故，所

   以4車次即為單純之公務派遣用車；而首長座車之司機每

   日出車的平均趟次較難計算，因為行程緊湊時，時常由早

   上用至晚上下班後，惟其等候時間較久，常達到加班標準。

   然而首長座車司機每日出車的派用，僅需聽令於首長即可

，無須經過流程管控；所以，是否有無公器私用的違規使用

情形發生？則僅有司機知道，別人根本無從查核。這也是目

前媒體爭相報導的重點新聞之一，尤其是網路新聞所報導的

現行政府公務機關中，首長「公器私用」的亂象，顯然已非

個案。
幸好目前公務車之油料，以全面改採「加油卡」或

油摺方式補充油料，此一方式據郭瑤琪主委說明，可年省

30%的油料，顯然公務車的運作上，確實存在一些值得我們

深入探討的問題。

    我們由上述工作流程中，可以了解到從申請用車到完成用車之間，有一些管制的流程，藉以達到管控的目的。然而用車的次數頻繁與否與一些政府機關制度有關，在實務上，我們知悉現行各行政機關存在一些不同的福利制度，例如：目前臺北市政府對所屬各機關之公務員仍發放交通補助費，尤其是臺北市各區公所之里幹事，除原有的交通補助費外，更得天獨厚地享有一段次的下里服務交通費，此亦為全國其他公務人員所無法享受的特例；而中央各機關與其他縣市政府則已停止發放前項補助經費，甚至於其他縣市政府之村里幹事也無此項福利。雖然如此，但是其他縣市政府則依規定核發出差費用予所屬公務員，而臺北市政府對於大台北地區則不發出差費，此為二者之區別。因此，當我們探討臺北市政府對公務車的派、用車流程時，即可將上述機關間的福利制度差異性，列入其核派用車的次數頻繁與否及准否考量之分析。

由於臺北市政府現有機關總數一八五個、學校二三八個，其中僅學校未配置公務車外，一八五個行政機關皆配置，除首長座車依其需求使用外，其他機關的公務車工作流程與使用機制皆是大同小異，雖然其使用皆受到管理機關的流程管制，且油料與器具之保養修護的經費預算，亦受會計系統的監督管控但是由於單位分散於各地，前述缺點發生的機率，實難以避免不會發生；以及前述油料管制與核銷等問題，這些都足以說明公務車的問題廣泛。因此，未來公務車的使用模式，頗值得吾人深入探討之。
第三節經費預算之分析

    預算是反映政府施政計畫的財務藍圖。稅捐規費的徵收，施政服務的提供，直接關係到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其影響程度不亞於法律規定。綜觀當今世界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不管是採兩院或單一國會、總統制或內閣制或是其他政治制度的國家，對於預算程序皆有法律明文規定，其立法程序如同法律案一般嚴謹。憲法第五章第五十八、五十九條：〞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法院。〞第六章第六十三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之權。〞同章第七十條：〞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之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另中央政府預算之籌劃、編造、審議、成立及執行制定有預算法，至於省縣（市政府）鄉鎮公所除準用前述預算法外，另須依照省縣自治法有關預算之規定。
政府歲入、歲出預算依其收支性質分為經常門、資本門。在歲入方面，除了減少資產及收回投資屬於資本收入應列在資本門的科目外，其餘的屬於經常收入，應列在經常門。至於歲出方面，除了增加購置或擴充、改良資產及增加投資屬於資本支出，應列在資本門外，其餘的屬於經常支出，應列在經常門。即1.歲入:(1)依來源別分：(i)財政統計科目，(ii)預算科目；(2)依經濟性分：(i)經常收入，(ii)資本收入。2.歲出:(1)依政事別分：(i)財政統計科目，(ii)預算科目；(2)依經濟性分：(i)經常支出，(ii)資本支出；(3)依機關用途別分。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之預算來源與編列，自然不能自外於上述規範的限制，因此，對於市政府公務車的經費預算來源與支出，我們可以從下列幾點實務方向分析之。

一、購置成本經費  
 所謂公務車輛係指依照臺北市政府各機關購置公務車輛作業

要點第二點第一款所稱之公務轎車、旅行車、客貨兩用車、及各行交通車；另依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項」第三條之規定，所稱主管人員，係指依作業要點第四點原配置有專用公務轎(座)車之人員：1.市政府技監、參事、顧問、參議。2.一級機關主任秘書、執行秘書、總工程司。3.二級機關副首長。4.荐任九職等首長。5.簡任執行秘書。我們由上述規定觀之符合規定者，即可依規定配備公務車輛，依法編列購車預算；因此，當我們由表3-1所顯示，即知道資料中的三十五個局處及其所屬單位現有車輛數據為一千二百三十四輛，雖然表內大部分機關未明確顯示公務車種類為汽車或機車？以及購置費用之金額多少？惟如依據市府之購車預算的資本門編列基本數額通常為五十一萬餘元約略計算之(其中一級機關首長之座車較高的額度差價未計入)，乘以表列車輛總數之八成，得其總預算金額約需五億零三百三十三七萬元之巨額費用，此一數據確實令人驚訝，頗值得市政府主管機關深思。
表3-1臺北市政府90年度所屬各單位公務車輛之維修數據資料及車輛購置費用表

	單  位  名  稱
	車輛數量
	維 修 費
	購置費用
	合  計
	九一七風災後購車情形

	
	
	
	
	
	數  量
	經  費

	衛生局
	11
	759964
	5610300
	6370264
	　無 
	

	自來水事業處
	131
	1432296
	　 未列
	1432296
	2
	4640000

	警察局
	6
	7978
	   未列
	7978
	　無 
	

	研考會
	5
	226801
	   未列
	226801
	無 
	

	社會局
	38
	642421
	   未列
	642421
	無 
	

	文化局秘書室
	6
	91950
	   未列
	91950
	 無 
	

	捷運工程局
	115
	1875124
	   未列
	1875124
	3
	2058900

	工務局
	193
	5396763
	   未列
	5396763
	20
	10356400

	新聞處
	8
	120218
	   未列
	120218
	2
	1487900

	教育局
	7
	21817
	   未列
	21817
	　無 
	

	國宅處
	16
	321830
	   未列
	321830
	　無 
	

	公園路燈管理處
	39
	1691463
	   未列
	1691463
	　無 
	

	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4
	30175
	   未列
	30175
	 無 
	

	建設局
	9
	865907
	   未列
	865907
	  無 
	

	民政局
	64
	849095
	   未列
	849095
	1
	49847

	客家事務委員會
	2
	5060
	1498400
	1503460
	  無 
	

	環保局
	95
	2539863
	   未列
	2539863
	　無 
	

	財政局
	34
	1378933
	   未列
	1378933
	
	2058000

	翡翠水庫管理局
	31
	413810
	   未列
	413810
	　無 
	

	交通局
	74
	1399056
	   未列
	1399056
	10
	4445450

	地政處
	45
	1942374
	   未列
	1942374
	3
	1967300

	市府秘書處
	26
	1112341
	   未列
	1112341
	　無 
	

	都市計畫委員會
	2
	39240
	   未列
	39240
	　無 
	

	法規委員會
	4
	102280
	1963400
	2065680
	1
	999900

	訴願審議委員會
	2
	70892
	   未列
	70892
	　無 
	

	人事處
	6
	102639
	   未列
	102639
	　無 
	

	都市發展局
	13
	   未列
	   未列
	0
	4
	2307300

	兵役處
	7
	125019
	   未列
	125019
	  無 
	

	臺北捷運公司
	102
	1502870
	   未列
	1502870
	  無 
	

	政風處
	7
	95430
	   未列
	95430
	　無 
	

	民政局所屬各機關
	21
	424854
	   未列
	424854
	2
	74900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3
	105705
	   未列
	105705
	  無 
	

	消防局
	53
	578274
	   未列
	578274
	12
	23990000

	主計處暨資訊中心
	9
	149819
	   未列
	149819
	　無 
	

	勞工局
	46
	496927
	   未列
	496927
	2
	537480

	總       計
	1234
	26919188
	9072100
	35991288
	62
	54973377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90.12)、由費鴻泰市議員服務處提供，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二、保養修護經費  
    車輛一旦購置使用後，為求持續使用與正常運作，其保養與修護是必要的要件之一，除了要求司機應每天做好基本保養外，更應依照「事務管理規則」之相關規定執行既定程序，同時每月或每五千公里的車輛進場維修是必要的例行公事，如此一來，則保養修護經費的經常門編列即為正常支出。雖然有不同廠牌或不同CC數的車輛，各有不同金額的支出，但市府的公務預算卻是依據不同CC數的車輛，統一編列一定額度經費支應。我們由表3-1可以清楚發現除都市發展局未詳細分析列表外，其總金額已達二千六百九十一萬九千一百八十八元整，顯然維修費的支出金額佔有一定比例。
三、使用油料與其他經費

    除了上述固定支出外，車輛仍有一些經常性支出，如車輛必須添加的燃料費用(汽油或柴油)、以及稅金的支出(其中包含牌照稅及燃料稅)、同時尚有法令規定的強制第三人意外責任險以及車輛的全險等經費的支出。因此，我們由表3-2觀察出市政府一年度約需支出燃料費用75,979,639元、稅金費用為13,370,505元、保險金支出費用為4,263,912元，總支出經費是43,614,056元。
表3-2臺北市政府90年度所屬各單位公務車輛之他項數據資料費用表
	單  位  名  稱
	車 輛
數 量
	燃 料 費
	稅 金
(含牌照稅及燃料稅)
	保 險 費
	合   計

	衛生局
	11
	244446
	146250
	14350
	405046

	自來水事業處
	131
	1291767
	760326
	204629
	2256722

	警察局
	6
	180408
	30420
	39504
	250332

	研考會
	5
	30630
	56020
	22309
	108959

	社會局
	38
	706812
	518243
	162135
	1387190

	文化局秘書室
	6
	26730
	37375
	   未列
	64105

	捷運工程局
	115
	2563976
	1490504
	260183
	4314663

	工務局
	193
	5393410
	2764240
	460826
	8618476

	新聞處
	8
	264955
	133450
	14803
	413208

	教育局
	7
	34020
	66150
	195056
	295226

	國宅處
	16
	216532
	223290
	42612
	482434

	公園路燈管理處
	39
	1068216
	481440
	92059
	1641715

	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4
	83723
	94399
	   未列
	178122

	建設局
	9
	204900
	327531
	95848
	628279

	民政局
	64
	1141575
	517240
	132724
	1791539

	客家事務委員會
	2
	5985
	12095
	4694
	22774

	環保局
	95
	1868758
	1085496
	300450
	3254704

	財政局
	34
	1012461
	515215
	149240
	1676916

	翡翠水庫管理局
	31
	92730
	141880
	37125
	271735

	交通局
	74
	2256228
	850240
	189463
	3295931

	地政處
	45
	1027135
	681541
	177672
	1886348

	市府秘書處
	26
	1216708
	553676
	324382
	2094766

	都市計畫委員會
	2
	13410
	26440
	3000
	42850

	法規委員會
	4
	167447
	57290
	5250
	229987

	訴願審議委員會
	2
	132200
	79700
	7103
	219003

	人事處
	6
	21205
	59171
	107727
	188103

	都市發展局
	13
	  未細分
	 未細分
	未細分
	總額781784

	兵役處
	7
	201413
	88932
	16781
	307126

	臺北捷運公司
	102
	1810480
	831440
	131641
	2773561

	政風處
	7
	43083
	46914
	10488
	100485

	民政局所屬各機關
	21
	854965
	266440
	55528
	1176933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3
	18630
	33690
	11493
	63813

	消防局
	53
	1232201
	95162
	92750
	1420113

	主計處暨資訊中心
	9
	217458
	150890
	61908
	430256

	勞工局
	46
	335042
	147415
	58395
	540852

	總        計
	1234
	25979639
	13370505
	4263912
	43614056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90.12)、由費鴻泰市議員服務處提供，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四、人力成本經費  
    綜合以上幾項必要的支出經費分析後，接續要探討最重要的人力成本經費的問題。人力資源通常是機關達到組織目標的主體，當然也是被管理的客體，因此司機即為公務車運作的主角。 
  表3-3臺北市政府所屬各單位公務車司機之數據資料及人事費用表

	單 位 名 稱
	年  齡  層  區  分
	合計人數
	司機人事
費    用

	
	30歲以下
	31歲-40歲
	41歲-50歲
	51歲以上
	
	

	衛生局
	
	3
	2
	5
	10
	4620831

	自來水事業處
	1
	6
	5
	2
	14
	12075116

	警察局
	
	2
	1
	3
	6
	2257320

	研考會
	1
	1
	
	2
	4
	1917536

	社會局
	
	10
	7
	9
	26
	10567624

	文化局
	未         區          分
	3
	1071900

	捷運工程局
	
	7
	18
	4
	29
	12417191

	工務局
	2
	18
	163
	73
	256
	103370089

	新聞處
	1
	1
	2
	4
	8
	2963940

	教育局
	未         區          分
	6
	2677063

	國宅處
	
	
	3
	2
	5
	2387280

	公園路燈管理處
	未         區          分
	21
	7921620

	公務人員訓練中心
	
	1
	
	2
	3
	1558099

	建設局
	
	2
	5
	1
	8
	3987163

	民政局
	1
	6
	8
	9
	24
	11213854

	客家事務委員會
	未         區          分
	1
	31976

	環保局
	
	6
	25
	21
	52
	25089170

	財政局
	
	3
	13
	11
	27
	11504575

	翡翠水庫管理局
	
	
	6
	1
	7
	3553089

	交通局
	
	5
	24
	24
	53
	26327643

	地政處
	1
	3
	6
	3
	13
	5822085

	市府秘書處
	
	2
	4
	10
	16
	6390096

	都市計畫委員會
	未         區          分
	1
	525456

	法規委員會
	
	1
	1
	
	2
	878506

	訴願審議委員會
	
	
	2
	
	2
	894788

	人事處
	1
	2
	
	1
	4
	1910047

	都市發展局
	
	
	3
	5
	8
	4542960

	兵役處
	
	
	4
	1
	5
	2622164

	臺北捷運公司
	1
	3
	1
	1
	6
	3412581

	政風處
	
	2
	
	1
	3
	1431826

	民政局所屬各機關
	
	9
	8
	2
	19
	8215062

	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未       區        分
	2
	825060

	消防局
	
	
	
	
	0
	0

	主計處暨資訊中心
	未       區     分
	6
	2890385

	勞工局
	
	5
	1
	4
	10
	3093365

	總        計
	9
	98
	312
	201
	660
	290967460


 資料來源：臺北市政府(90.12)、由費鴻泰市議員服務處提供，作者自行整理繪製。
    我們由表3-3知悉，表內之公務車司機計有660人，雖然有少數單位未分析年齡層，但其中40-50歲以上人數有513人即佔表列總人數的77%的比例，顯示出資深司機人數居多，當然其人事費用也相對增加支出，依(表3-3)資料表顯示其年度的人力成本經費總共需要給付金額為290,967,460元，這是一筆相當龐大的人事費支出。因為表列數據尚不包括1.5個月的年終獎金支出與各項補助費金額的核發在內，如果再加上退休金的給付，相信其人力成本經費總金額應為前述金額的四到五倍的數額，可想而知對於當前經費短缺的市政府而言，必然是項沉重的負擔。如果以此相同的模式套用在民營企業體來討論其實務問題時，相信民營企業主必定有另類的務實做法因應之；例如改採租用模式、發放代金制或相當層級方能享有配車等替代方案，以有效改變上述如此沉重的負擔。這是因為公家機關和私人企業有很大的差異性，政府機關的用人用錢都有法律的根據，還有事後審計和監察制衡的機制，因此法規係為了防止弊端而訂定，絕不是從興利的角度去設計，每一個環節就扣的很緊，這些都是影響政府業務推行的主因。相反地，私人企業的用人處事係因公司利益為出發點，凡事皆以利潤唯考量，是從興利的角度去設計，自然而然私人企業的運作會比政府機關反映的快速，尤其是私人企業的運作流程中少了法規的限制(指公司內規而言而非如審計和監察制衡的機制等牽絆著)
，而且其執行者與決策者間的溝通管道暢通與快速，不若政府機關層級節制太多，反而影響政策決定之時效性。
    因此，我們綜合上述人力成本支出的論述，以及前面各節的實況簡介，可以得到一些重點，茲分述於後：
1. 中央與地方各行政機關皆依規定執行行政院函頒「政府再造綱領」所規劃執行相關的計畫，並持續辦理中。

2. 現階段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僅有公車處已依規定辦理公務車業務委外之作業，並持續營運中，且成效相當良好。

3. 目前，臺北市政府各行政機關如區公所、戶政事務所或各局處之公務車的派遣流程，皆有一定之稽核與管制作用，惟獨首長座車除外，至於會不會發生如中央部會的公器私用情形，則無法預知。

4. 現階段臺北市政府除首長座車司機的出車頻率較高且時間較久，有超實加班費可支領外，其餘公務車司機每日平均出車趟次約在4車次左右，每趟次約在1-2小時。

5. 依據所蒐集的資料顯示，目前臺北市政府的司機年齡在40-50歲以上者，約佔三分之二強，顯示距退休時間不遠；相對而言，市府需先行籌措比現行每年人事費用多三倍以上的資金以因應，足見此一未來市政府關於司機人力資源的成本將會是相當沉重的經費負擔。

6. 除了人事成本外，尚有保養、修護、稅務、保險與其他各項管理雜支的支出，這些對於財政收入日益拮据的市政府而言，無異是雪上加霜。

    因此綜合以上各點，有助於我們對現況的瞭解，進而幫助我們後續分析臺北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委外可行性的基礎。

第四章從SWOT分析的觀點分析市政府公務車外包之可行性

    本章內容係承前面章節討論之理論與實務外，採用SWOT的觀點由四個面向（即組織面、經濟面、社會面及行政面等）來深入探討市政府公務車外包分析其可行性。同時，藉由SWOT的觀點來分析四個面向(如圖4-1)之利弊得失，再加以實務觀點之融合，形成本文的重要研究結論。




     圖4-1 臺北市政府公務車委外之影響面向 

     資料來源： 作者自繪

    SWOT是四個名詞第一個字母的縮寫：Strengths（優勢）、Weakness(弱點)、Opportunities(機會)及Threaten(威脅)。表4-1繪示SWOT分析的觀念，包括對組織的內部優勢與弱點及其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加以謹慎地評估。在SWOT分析中，完成組織使命的最佳策略必須能（1）善用組織的機會與優勢，並能（2）化解組織的威脅，及（3）趨避（或矯正）組織的弱點。

      SWOT分析在1960年被提出討論。Andrews（1971）在企業內部獨特能力（Distinctive  Company  Resources）一書中，曾對SWOT有詳細的說明，其謂公司（組織）的優勢與弱點所在及外在環境威脅與機會的存在，被視為是策略運作中的兩大基石。當優勢與機會互相切合的時候，公司（組織）在市場上具有借力使力的槓桿作用（leverage）。另一方面，當外在的威脅攻擊公司（組織）的弱點時，就造成問題(problem)，在這種情況下，弱點便形成一個威脅（threaten）而不再是機會（opportunity）。當機會來臨，而公司（組織）的劣勢卻使得公司（組織）無法掌握時，就形成了限制（constraint），因而造成公司（組織）無法有效的發展與成長。此外，當外在威脅和內部缺點的組合成為組織的易受傷害之點時，就會（vulnerability）影響公司（組織）的營運。

表4-1 建立SWOT表時可以考慮的問題

資料來源：引述自林麗娟、劉廷揚，企業概論。
	      優勢（Strengths）

1. 擅長什麼？

2. 組織有什麼新技術？

3. 能做什麼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4. 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5. 顧客為什麼會來？
	     缺點（Weakness）

1. 什麼做不來？

2. 缺乏什麼技術？

3. 別人有什麼比我們好？

4. 不能滿足何種顧客？

5. 最近因何失敗？

	      機會（Opportunity）

1. 市場中有什麼適合我們的機會？  
2. 可以學什麼技術？

3. 可以提供什麼新的技術/服務？

4. 可以吸引什麼新的顧客？

5. 組織在5-10年內的發展？
	      威脅（Threaten）

1. 市場最近有什麼改變？

2. 競爭者最近在做什麼？

3. 是否趕的上顧客需求的改變？

4. 政經環境改變是否會傷害組織？

5. 是否有什麼事可能會威脅組織的生存？


S(Strength)優勢：對組織而言具有正面的意義，它能引導組織獲得機
                   會，並進而實踐。

W（Weakness）弱點：是指任何對於組織運作方式及資源短缺不濟的部份。

O(Opportunity)機會：是指從組織的外在環境中，尋找獲得的有利條件。
T(Threaten) 威脅：是指可能對組織造成傷害的危險及問題。例如:競爭對手推出新產品問世、贊助者或消費者出了問題.…。

     優勢與劣勢主要是發生於組織內部的運作，而機會與威脅則主要來自外在環境的變動。SWOT分析是市場營銷管理中經常使用的強大的分析工具。市場分析人員經常使用這一工具來掃描、分析整個行業和獲取相關的市場資訊，為高層提供決策依據。其中，SW 是內部因素、OT是外部因素。
    綜上所述，我們為求進一步瞭解臺北市政府公務車外包之可行性，爰

擬由以下各節之面向（即組織面、經濟面、社會面及行政面等），作深入探討，期能掌握優勢、改善劣勢弱點、抓住可能之機會、避開可能產生之外部威脅，俾能獲得驗證。

第一節從組織面分析

壹、內部優勢
  一、組織再造減少員工人數

      觀諸先進國家政府再造趨勢，均透過政府角色與職能的重新調整規

   劃，運用「委託外包」(cont racting out)方式，積極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  

   投入公共服務行列，體現公共服務民間化的目標，此為政府塑身、組織

   再造，確保公共服務效率與品質的必要措施。而此一委託外包方式是民

   營化策略措施中最常為人使用，其意係指透過政府部門與民間部門簽訂

   的契約關係，由政府提供經費或相關的協助，由民間部門履行契約中的

   規定項目或對 「標的團體」(target population)提供服務，並在契約中

   載明雙方的職責、義務、期限及標的團體人數。而提供公共服務的民間

   部門其範圍可涵蓋企業組織或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為善用民間資源與活力，提昇公共服務效率及品質，期以活化公務人力運用，並降低政府財政負擔，日前已依據行政院核定「推動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計畫」，籌組成立「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推動委員會」，並於九十年八月二日召開第一次會議，確立至民國九十一年底前重要工作方針及計畫。另為使各機關在推動委外時能有具體明確依據，已報院核定「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於同年五月四日通函各機關據以辦理。目前規劃委外推動對象係以行政院及所屬現已成立或籌備中之機關，其業務屬公共服務或執行性質，或委託民間辦理將更有效率者，並由各機關依上開要點成立委外專案小組，指定副首長或幕僚長一人負責督導。依據上述實施要點辦理業務委託包括「各機關委託民間經營或管理」、「業務項目委託民間辦理」二大類，前者可分為「公辦民營」、「公民合營」、「初期公民合營，逐步民營」及「部分公營，部分民營」等;後者分為「內部事務或服務」、「行政檢查事務」、「輔助行政」等，如其他機關適合以公法人或財團法人方式運作，則可朝上述二種方式規劃。

    依據上述實施要點辦理業務委託外包時，首先我們可以確定的是當公

務車委外辦理後，即可達到組織再造之精簡目標，即員工人數減少，這也就是組織面的第一項內部優勢(A1-2、A1-4)。
二、增加組織空間運用的彈性
    由於公務車委外後，市府地下一、二樓的停車空間即可加以彈性運用，因為車輛改為租賃後，即改變現有權利模式：由所有權變為使用權。如此一來，即無須自備大量的停車空間，那麼現存既有的停車空間自然會騰空出來，所以相對的就會增加組織空間的彈性運用範疇，例如：可以將空出的停車場空間對外開放租賃，增加租金之收入等事項，此即組織面的第二項內部優勢(D2-4) 。
貳、內部劣勢

    當組織在執行變革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一些障礙和阻力，例如：人員的抗拒，這些都是相當自然的。為了避免組織在實施精簡後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所以在行動的過程中必須謹慎的考量其具體做法，才能達到預期的績效，國內學者孫本初對此提出幾點加以說明(孫本初，民85：36)：

一、參考政府過去實施的精簡案例及吸取國外的經驗，分析其具體作

法、成效及缺失，以達到更好的精簡效果。

二、主動和員工進行溝通，使員工對於精簡有更高度的參與機會，增設

開放性的溝通管道提供給員工有表達意見的機會，以及宣導組織目的來凝聚組織共識。

 三、提供「自助餐式」的多種權益補償方案，讓被精簡的員工能夠按照

     本身的需求作選擇。

 四、安排與被精簡的員工進行面談，一方面瞭解他們的需求，另一方面

       也藉此對他們過去所作的貢獻表示謝忱，並聽取他們對精簡方案或

       機關其他政策的建議。

 五、安置及協助被精簡的員工，對其提供實質的幫助，例如提供第二專

     長訓練、就業諮詢服務、協助心理上的調適等，使他們能夠順利地

     展開新的工作生涯。

 六、短程策略(精簡策略)與長期策略(人力資源規劃與發展)同時並行。

 七、爭取內部、外部環境的認同與支持，使精簡行動不致於受到太多阻

     礙，能夠按照原先規劃的內容及時程表如期實施。

    尤其公務車業務委外首當其衝的對象除了司機以外，就是機關首長

，因為公務車業務委外後，出勤的行程轉為透明化，如此不當使用(如公器私用)的情形亦可避免之，所以如何導正首長的觀念及排除員工抗拒的心理，均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此一內部劣勢為無可避免的重要課題，應有事前妥善的規劃因應，使衝擊降至最小，讓整個組織變革能順利進行，以營造組織最大利基(A3-3)。而此處所談論的機關首長就筆者認為，目前應泛指為事務官之首長，至於政務官的首長部分，似可暫緩列入為宜。
參、外部機會

    當民國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經濟日報第十一版刊載「公務車以租代買蔚為風潮」一文後，市場上即出現汽車租賃公司林立的景象，如此即可使公務車委外的機制獲得有利於政府機關辦理公開競標的程序，增加市場的競爭機制，並且有機會引進服務機能良好的租賃業者，強化經營體質，提昇公務車輛的使用率(C1-4)(E1-4)。

肆、外部威脅

  就組織面而言，外部威脅不外乎以下二點情形有發生的可能性：
1. 民間機構經營不當的問題，在景氣低迷時期，有可能遭遇承攬公司中途倒閉的情況，因此經辦機關即應在狀況未發生前，預為因應，備妥替代方案，以利政務順利推動。

2. 執勤人員的流動性大，人員素質不易掌控，此應為外部威脅的實務情況，因應之道似可於契約中予以詳細規範之，方可避免日後爭議的產生(A1-3)(C1-3)(D2-3)(E1-3)。
第二節從經濟面分析

壹、內部優勢
 一、節約人力成本支出
    我們從本研究第三章表3-3的人事支出調查表顯示，人力成本支出確實佔用市政府經費預算的大部分，尤其是資料中顯示司機的年齡層多數趨於即將退休的階段，亦即表示未來的人事成本只有更加沉重，且表列經費尚未含人事行政的福利、行政、人員爭補等人力資源管理的預算支出。同時由於市政府人事處的司機人數資料為3185人，與筆者蒐集到的實際人員數據相比較，數字差異甚多，且所得支出之金額尚未包含年終獎金與考績獎金在內，所以此項亦為本面向的首要優勢。

 二、降低經費成本支出  
    依據本研究第三章表3-1、3-2對材料、物料與其他雜項支出的調查表顯示，這也是市政府另一龐大經費的預算支出。因此當正式將此一業務委外後，車輛之購置與相關稅金、保險、保養、維修、換照、檢驗、報廢等手續均由租賃業者專人辦理，無須自行辨理。自然可以節約相當程度的預算經費的支出，既可以分期支付租金，又可以靈活運用資金，達到成本效益的觀念。

 三、精準評估績效，增加收益   

    租金每月均等，其平準化的效果，便於營運績效的管理及評估，同時

運用彈性的組織空間，可作有效的再利用或車位出租，且可增加市政府的

營收實益，減少相對的巨額支出。

貳、內部劣勢
一、當組織精簡後，除了節約人力成本支出與降低經費成本支出後，相

對單位預算規模也會隨之縮減，但縮減的比例數如何計算？此極有可能造成單位的另一種困擾，如預算刪減過多的問題。相信其解決之道，可透過實務的評估與業務量的考量等因素，具體向上級反映，做最適切的處理。

二、社會成本的轉嫁
    當組織面臨精簡，對於被精簡員工除了發放遣散費外，通常無其他安排。這種狀況若在福利國家中，失業救濟金支出勢必提高，而這一筆費用是由全國納稅人予以負擔的，原先應由組織所吸收的成本卻轉嫁至全國國民，形成不公平之現象，而在無失業救濟金之國家，這批人日後可能成為社會另一項不安定的來源。

參、外部機會

    引進競爭投標對象，降低支付成本，是本面向的外部機會。由於民間汽車租賃業者發展快速，公司林立，造成競爭對象眾多，自然成本下降，且採取政府採購法公開招標程序，透過最低標的方式，即有爭取較低價位、信譽良好業者的可能性。
肆、外部威脅
    有機會即有威脅，當採行最低標的標案方式 ，基於商業利益的考量時，惡性競爭的情況，勢所難免。在此因果關係循環下，廠商資金週轉不靈的狀況，相信極有可能發生，要如何有效防範，除了事前的審查作業必須慎重外，相信也可以採取最有利標因應之。因此，契約的訂定便益彰顯出其重要性。

  第三節 從社會面分析

壹、內部優勢
一、建立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

     民間社會的茁壯亦能成為政府可資利用之來源，「小而美」的政府係秉持「只要地方可以做，中央就不做」、「只要民間可以做，政府就不做」的原則， 也就是說政府業務如果民間有意願也有能力完成時，政府應開放委外朝向公辦民營，以尋求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新平衡關係及建構「社會投資的政府」之「夥伴政府」的新治理願景。公私協力或委外經營決不僅止於「減輕」政府機關的負擔而已！更在引進民間活力、創新與競爭機制，改變政府機關「永久的、公立的、非營利的」不行動體質。

二、振興景氣、增加就業機會

 此乃內部優勢第二點重要成果，因為此一業務委外的實現，正可以振

興低迷的景氣，同時可以增加許多就業機會，藉此可以降低失業率，提昇民眾對政府的信心。

貳、內部劣勢

    儘管業務委外有許多優點，但其卻不是解決公共服務問題的萬靈丹，例如，財團把持的可能性，也是外界所質疑諸多存在的問題之一。雖然如此，筆者認為此類問題，可以透過建立透明化的公開評選制度，及聘請學者、專家與公正人士，成立審查監督小組的機制，來化解眾人的疑慮，使制度正常運作。
參、外部機會

    誠如前面所述，由於市場機制健全，行政程序法的規範與大眾監督機制的透明、嚴格，加上認證機制的盛行，國家證照制度的實施，無形中已形成一個緊密的監控網絡，有助於制度的推展。

肆、外部威脅

    在目前政府施政的實務中，筆者發現許多施政的障礙與威脅，大都來自於政治力的介入。而政府業務委外的威脅，當然也無法避免政治力的介入，此一部份則有待首長審慎因應面對，並妥善處理之。

第四節 從行政面分析

壹、內部優勢
一、專業化發展   
      當公務車委外後，駕駛的專業化便可藉由引進民間的專業技術與資

  源的提供，形成專業化的發展。

二、第二專長訓練的學習機會   

面對組織內部劣勢的形成，可以藉由第二專長訓練的學習機會，將彼此的衝突作有效的化解。同時，因為專業化發展後，可以改善現行機關部門的各種訓練機會，將原來司機、工友皆被排除在訓練之外的不合理現象可與以排除，增加員工的向心力。
三、提昇效率與競爭力   

根據筆者在第三章第二節的實地探詢與察訪結果，知悉現行公務車司機的出勤實況以及同章第一節的公車處受交通局之委託，辦理復康巴士委外經營前後實況的月出車趟次與日出車趟次的比較分析顯示，委外後的經營績效確實比公營的效率，顯然好很多，同時又極具競爭力。  
貳、內部劣勢  

然而在行政面的內部劣勢，卻是現行基層行政機關在實務上最欠缺的項目，茲分述如次：
一、管理能力不足的現象    

    從事委外經營的公共管理者亦需要增加管理方面的技術，以便能融

入政府部門的運作中，亦即管理者需要安排服務的提供興契約的協調，更進一步地說，他們必須遵守複雜的委外經營規則與管制、採購法規、多層政策目標與政治壓力(Gooden,1998:500)。
由此可以顯見，管理者扮演協調者的角色愈來愈受到重視，主要歸因於目前環境愈來愈複雜、專業化需求增加，以及重視資訊角色與新組織形式。
二、定型化契約的建立    
   外包係以契約為依據，因此，契約的良窳，影響委外工作的成功與    否，具有成敗之關鍵；所以定型化契約的建立是保障雙方權益最重要的利器，也是未來執行監督機制的憑藉。在個案相似的情況下，契約可使工作更明確化，並且讓價格可以比較以及輸入與結果能夠連結起來，而課責則被視為使契約明確化與監督機制的關鍵工具(Consine,2000:630)。
此外，定型化契約的建立，也是使基層行政人員有所遵循的定心丸，更是行政機關作業標準化的必要條件。所以，此一劣勢不但要避免之，更應該由主管機關及早統一訂定標準作業模式，以利業務順利推動。
三、品質不易掌控   
由於在管理能力不足的現象以及定型化契約的未建立前提下，容易造

成在實務上服務品質水平控制不佳的情況產生。這些都是必須優先克服解決的重要課題，否則，業務委外的工作及難以進行。

參、外部機會   
一、民間機構較富彈性

    由於民間企業在執行職務時，其優點即在於用人不受法令限制，且

男女不拘，相當符合兩性平等的要求。由於民間企業的機動性與應變能力的彈性相較於公務機關為高，且組織扁平化，不受官僚體制的層級節制之限制，執行力強。

二、契約體制的建立    
    如學者 Krasner(1983:2)所說的，體制可以做為形容國家、事件與個

人之間關係的中介變數:  體制亦可以被界定為聚合行動者明確的期望或不清楚的原則、規範、規則與決策程序……等。其中，原則是事實信念、因果律，以及正確的判斷與方法;規範是基於權利與義務所界定的標準行為;規則是行動的特定處方或禁制;決策程序是制定與執行集體選擇的普遍實務。
何謂契約呢?當政府或機構藉由簽訂契約的過程來分配財貨與服務時

，契約的運作就會受到私法系絡的規範。雖然契約在一般用語上，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但是在法律的規定中，則被認為是合法執行或建立合法的義務。而契約體制(contract regime)最近在公部門管理形成一股重要趨勢。歐美行政改革則將機構(agency)視為重新建構傳遞服務的方式，藉以區分擁有者、購買者與提供者的角色，並引進競爭投標與契約體制。反觀我國政府契約體制目前還不普遍的主要原因即在於，官方資料還不及民間契約普遍，因此要有完整契約的圖像並不容易建構。目前政府長期委託外包某些事務如垃圾收集、清潔與公共工程等，而新的契約體制也已擴展至新政策與新服務的議題，諸如全民健保、資訊科技、勞動市場提振方案。
           

肆、外部威脅

一、公務倫理的不足  

    由於公務倫理係單指公務員而言，因此擔任民營汽車租賃公司的專業駕駛，在此一方面的基本認知，通常與公務人員有別。所以，要如何使民間業者的員工遵守相關的公務規則，避免觸犯或違反法令所禁止的行為，尤其是保守公務機密的義務，應是業務委外機關與企業主雙方最重要的諮商議題。是否可透過教育訓練、與不斷激發人員自我提昇的激勵機制，藉以整合組織倫理的建立，來達到委外的目的，則是吾人所期盼的。   
二、人員訓練不足    

訓練是組織為達成業務目標，有系統、有計劃的提供員工學習機會，

以促使員工提昇其工作知識與技能，並藉以改善員工的行為與態度，從而提高組織工作效能的一種運作過程)。
對公務員而言，訓練是機關組織長年主動提供的常態機制(如人力資源訓練中心的設立)；但對於一般的汽車租賃業者而言，可能其訓練的機構不會像公務機關有急切設置的需求性，所以，相對即可能產生人員訓練不足的現象，因應之道可協助訓練或訂定計劃透過企業訓練的策略聯盟，採取多元化員工訓練機制，俾符合公務之需求。

三、增加運作成本的可能性   
當民營化成為當前重要的全球化運動時，適逢經濟不景氣階段，將政

府一部分之業務委託民間經營，自然廣受民間企業之歡迎。然而在初期將經費投入民間企業時，亦有可能由於待克服的難題，需要政府的大力協助與輔導，自然會增加運作的成本。不過其時間卻不會長久，就整體運作成本效益而言，是可以克服的。
總結以上的分析結果，在強化優勢策略、改善劣勢弱點、抓住可能之機會、避開可能產生的外部威脅，我們可以由表4-1的分析，肯定公務車業務委外具有極高的考行性。在進行組織、經濟、社會及行政等面向等，包含了人員的成長與學習機會之分析之後，雖然獲得相當程度的可行性，但也有亟待克服的缺點與威脅；但是從政府再造、組織精簡的角度觀之，相信這是一件可以審慎樂觀進行的新改革。

表4 -2：以SWOT 觀點分析訪談結果之歸納分析表

	
	組織面
	經濟面
	社會面
	行政面

	S：內部優勢
	1.達成組織再造目標，減少員工人數。

2.增加用人彈性

3.運作透明化

4.解決組織空間問題。(A1-2、A1-4、C1-4、E1-4)
	1.節約人力成本支出。

2.降低其他經費成本支出。

3.精準評估績效

4.增加他項收入

(A2-2、A2-4、B1-4，B2-4、D1-2、D1-4)


	1.建立政府與民間的伙伴關係。

2.振興景氣，增加就業機會。
	1.專業化發展。引進資源。

2.增加第二專長的學習機會。

3.提昇效率與競爭力。

(A2-2、B1-5、B2-5、D2-4)


	W：內部劣勢
	1.基層人員的抗拒。

2.首長的配合度

(A1-5、A2-5、B1-2，B3-2、B3-5、C2-2)


	1.預算不當縮減

2.社會成本的轉嫁。
	1.財團化把持的可能性。

2.惡性競爭造成勞資糾紛的負面影響。(B2-6、F1-3)
	1.人員流動性大。

2.操守問題，管理不易。

3.欠缺公務倫理觀念。

4.忠誠度不足。

5.欠缺一套定型化契約。

6.服務品質不易控制。

(A2-3、A2-6、A3-3、B2-3、B1-3、C1-3、C2-3、D1-3)

	O：外部機會
	1.製造機會形成風潮，引進優良服務機能的業者，強化體質。
	1.引進競爭投標對象，造成成本降低。

2.引進新的專業技術，提昇效能。
	1.國家證照制度的推展。

2.市場監督機制的形成。

(A1-6、B2-6、D1-6、D2-6)
	1.進用人力不受法規限制，且性別不拘。

2.建立契約體制，有效運作。

3.建立客觀公正監督機制。

(B1-6、D2-4、D2-2、F1-6、E1-6)

	T：外部威脅
	1.中途倒閉的風險性高。

2.人員素質不佳，流動性高。

(D2-3)
	1.經濟不景氣，造成惡性競爭，增加週轉不靈的風險性。

2.不完全契約的形成。

(A1-3、D2-3)
	1.政治力的介入

2.形成少數財團壟斷的可能性。

(F1-3)
	1.公務倫理不足。

2.人員訓練不足。

3.初期增加運作成本的支出。

4.首長安全性問題

(B3-3、F1-3、E1-6)


資料來源：筆者者依據相關學者理論輔以訪談結果所作的綜合分析
第五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自1980年以來，由於政府部門過於龐大及其功能相對不足，已為人們所詬病和詰難，其中包含以下三方面: 其一，政府的規模(Scale)過大，導致施政成本不斷攀升且行動遲緩，人民希望政府應該裁併組織和精簡員額，以縮小政府規模; 其二，政府的範圍(Scope)太大，全方位的政府反而是無能的政府，人民希望透過有事業民營化來縮小政府的範圍； 其三，政府運作的方法(Methods)不恰當，尤其是傳統官僚的獨占性治理結構最為人所無法忍受，人民更希望能引進市場自由競爭的治理機制，來活化政府部門的功能。然而世界各國政府在進行政府再造的同時，我們相信其終極目標應該不脫離下列二項目的：1.撙節施政成本2.提高政府效能。因此，過去大有為的萬能政府已經結束而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小而能的政府，意即是管理愈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其次，當我們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適逢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時段，觀之世界各國近年來，所採取的一連串行政改革運動，政府機關的組織員額精簡可說是無法抵擋之潮流趨勢。尤其是在我國已邁向先進國家之林的同時，人民對於國家之社會教育與社會福利的需求，正是與日劇增，且已逐漸超過政府財政之負荷，應如何有效處理此一課題，並同時為人民所認同，已成為當務之急的首要任務；不僅中央政府要面對，相同的，各地方政府也要積極的因應，才是正確之道。

再者，管理大師P. Drucker將政府職能轉變視為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分水嶺，過去政府的角色是全能的大有為政府，下個世紀將是小而能小而美的政府。在過去，我們對政府的期望是大有為，但期望政府提供一切服務的結果，往往只造成了過度膨脹，效率卻又不彰的政府組織。面對二十一世紀之初，政府的角色也面臨調整的必要。從第一線的服務提供者，轉變成導航員，引領民間企業及非營利組織，共同參與公共建設與服務。政府從大有為轉到小而美的角色，是個再造的過程。   

本研究在整理政府再造、組織員額精簡及政府業務委託外包等相關學術理論並對國內外案例進行分析，以及實地觀察與訪談等，同時透過SWOT觀點的分析後，筆者整理出以下發現：

一、實務案例的驗證

事實上，目前公務機關(構)雖然尚未全面性將業務委外辦理，但已有不少公務機關(構)將部分業務委外辦理，如清潔維護、大樓保全等事項。同時依據前面第三章第一節所敘述內容，知悉政府單位已有實施與本研究議題相關的公務車業務委外實務經驗案例－公車處的復康巴士委外案，其成效相當良好，實足以驗證本研究主題的可行性。 
二、政府業務委外辦理的必要性

經過前面章節引介國外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經驗，以及針對國內現行推動委外經營的現況與各種實務措施和經驗，期能獲致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果。基於「政府再造行動綱領」的頒布，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已成為政府再造重要的策略發展工具，也因此彰顯出其必要性，其理由如下：

1、調整政府職能與角色，活化公務人力資源

政府職能增加，因應之道不是增加組織、預算、擴充人員

就能解決問題。組織及人員的擴張更容易帶來缺乏效率的詬

病，今天政府缺乏效率的問題，也不是由精簡人事，調整組

織，簡化層級，更換機關首長就可解決。其中最大的障礙在

於行政部門的心態仍未澈底調整。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一個

政策的擬定者，增加私部門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會;亦是一個遊

戲規則的制定者，以規範經濟體系內參與者(包括政府)的行

為 ;也是一個公正的裁判者，執行監督、評估、獎懲，以保

障多數人民的權益。政府應將過去的管制性、主導性的角色

轉換為服務性、協助性的角色。
此外，為因應政府職能的轉變，公務人力也應有相對的質變。政府的職能主要的核心任務就是:構築願景、規劃策略、以及專注在那些原先被視為不必要但卻是人民真正需要的服務上。此外，公務人力素質的強調，知識管理的技巧，運用資訊、跨越部門、跨越職務、整合科技，加上人員的創意和創新的能力，轉化被動消極的公文處理為主動積極的構思的具體可行方法，以解決民眾問題，才是今日人力資源最基本的要求。

2、改善政府財政負擔，建立人民對政府之信心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近年來財政狀況都是每下愈況，  
    歲出歲入短差之赤字越來越高，政府債務未償餘額到九十年

預估為二兆六千七百二十億元佔國內生產毛額之25.49%，這

種情形還要持續下去，實在是一項非常沉重的負擔。當務之急，消極方面係在控制預算規模，避免赤字擴大，以及減少不經濟與無效率的支出；積極方面則是開拓財源創造財富，藏富於民。透過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方式，一方面政府可以節省自行經營業務或事業的各項人力、設備等成本與經費，並且依契約每年固定收入回饋金或權利金挹注公庫，減輕政府籌措財源的負擔;另一方面對民間而言，除將可帶來龐大的有形商機外，其創造的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自然也有社會安全維護機制的無形效益。

    3、擴大民間資源參與，提昇公共服務效率與品質

       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的基本觀念，就是將原由政府提供
    服務的業務，善用民間的資源與活力，引進企業管理的理念，

最終所追求的目標在使被服務者，能獲得最佳的服務效率與

最高的服務品質。一般而言，民間企業或團體相較於政府單

位的優勢，在於前者基於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靈活度及彈

性度較大，所受法令束縛程度較小，在追求最大效益及最小

成本之下，資源的運用較不致遭到扭曲。而政府單位通常負

有社會責任，對於資源的運用必須考慮公平正義原則，有些

資源就不能用在刀口上或無法做最適當的配置，加上組織中

的層級節制，行政作業流程複雜，公文往來簽會，往往造成
時間及行政資源的浪費。因此直接將政府某一部分業務委託

民間辦理的做法，乃成為政府提供人民有效率及高品質服務

的另一種思維，而公務車業務委外即是現階段最佳的擴大民

間參與的項目之一，也同時有助於行政資源的有效利用。
其次，隨著社會多元化的發展，政府事務越來越複雜，為了
提昇公共服務品質與效率，並避免財政過度膨脹造成失控，

以及降低人事成本，因此「政府業務委外辦理」自然而然乃

成為大勢所趨。

三、公共服務外包的廣度與深度有待加強

國外係以保健、社福服務、交通為公共服務之三大民營化領
域，而民營化執行工具中又以「委外經營」最為普遍，占78%。

國內則以「支持性功能」(60%)外包比例最高，其次依序為「公
共工作與工程」(16%)、「公共安全」(7%)、「健康與社福服務」
(6%)、「公園與育樂服務」(3%)，顯見我國公共服務簽約外包的

廣度與深度均有待加強；此值得我國在推動「政府再造」之「人
力及服務再造」、「法制再造」等方面加以重視。

四、配套措施的建立
  依據實務上之觀察及訪問區、戶所之公務車司機了解現況後

，發現本研究之主題係屬政府機關之公務車業務委外項目，對市政府而言是一個新的議題，雖然在節省成本、提昇效率、替代人力上具有可行性，惟其配套措施的建立，員工處理問題也就是一項刻不容緩的重要事情，此環節關乎公務車委外成功與否的關鍵。而處理業務委外的員工抗拒之問題，必須同時從「保障權益」(保健因素)與「激勵」(激勵因素)兩方面著手，其可行的作法包括:

1、業務委外後精簡之員工.，優先移轉至相關且員額短缺的公營機

  構，特別是在我國社教、社福機構人員短缺情形常見的情形下，此

  一方式能有效調和公務人力之分配。

2、優惠退休或遇缺不補，以自然且傷害最小方式逐步達成公務人力之精簡。

3、離職加發給與，使委外後遭資遣之員工在一定期間能內獲得適

   當的待業補貼。
4、參照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例，對於委外後資遣之員工，給予保 

   障權益之補償。
5、對於現有公用營造物組織進行「工作再設計」，透過「工作擴

  大化」與「工作豐富化」，紓緩員額缺乏之公營機構的人力需求。

6、加強在職訓練，其除可提高公營機構的效率外，亦可加強未來委外廠商任用原有公務人力之意願。
7、工參與組織未來發展方向之規劃，提高其對於現有組織的認同

   感。 

五、以SWOT觀點進行分析後的結果發現：
  對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委外項目而言，無論就組織面、社會面、

經濟面與行政面等方面分析後，其可行性均具有極高的優勢和機會，如能克服其劣勢及威脅等因素，市政府公務車業務委外之可行性極高。由於民間企業對車之觀念由擁有資產之所有權，逐漸轉為從實用價值考量之使用權後，未來公務租車市場將成為租車業產值最大之級距。
尤其政府在財政預算緊縮之情況下，與其花大筆經費添購、更換主管用車或公務車，不如改採租賃方式，讓預算及用車做最有效益之應用。綜合前述觀點與實務觀察，得知公務車以租代買有其優點，茲略述如次：

  1.管理上之便利：車輛相關稅金、保險、保養、維修、換照、檢驗、報廢等手續均由租賃業者專人辦理，無須自行辨理。

  2.資金靈活運用：分期支付租金，不需一次支付全額車價，能有效減輕財務負擔，提供較有彈性之資金調度空間。

  3.節省人事相關開支：以外包方式，可省去司機人事費用(含退休金)、加班費等支出及人員管理上之困擾。

  4.合法節稅之效益：在營業稅方面，車輛租金可作為進項稅額

    扣抵銷項稅額，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可全數列為費用。

    (公務機關無此項節稅效益)。
  5.精準評估績效：租金每月均等，其平準化之效果，便於營運

績效管理及評估。     
  6.經常換乘好車：分期租賃，每期可租用不同車款，職務異動時亦可依個人偏好選租。

  7.不中斷之使用：租賃期間，遇有故障或事故發生時，享有全省二十四小時道路救援服務，且租賃公司於進廠維修或保養期間，業者暫時提供代步車。

    有了上述諸多優點，足以充分驗證公務車業務委外可行性極高，此可以提供政府主管機關參考辦理。         

六、「契約」觀念的建立
    雖然公務車業務委外具有極高的可行性，但卻不代表可以馬上進行，因為「契約」觀念的建立，及審慎擬定契約，是本研究所發現的重要關鍵之一，如此方可以保障雙方的權利。因此，誠摯呼籲政府在辦理各項事務之業務委外時，應有定型化契約，且契約應有官方的審核單位，予以認證契約的合理與合法性，避免日後產生爭議，而增加訟源的發生。在實務上來看，契約業務委外經營依賴如何掌控與管理經營的過程，這些顯然非學術研究所能提供的解決之道。

七、強化法制再造、加強政府與民間的夥伴關係、建立標準作業

    流程。 
從前述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政府再造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在於政府組織結構龐雜、行政層級過多、權責不明、加上不合時宜的法令規章之阻礙，造成許多政策欲落實推動時，舉步維艱、困難重重。欲解決這個困境，一方面在觀念上就要「以興利替代防弊」，積極修改不合時宜的法規，取消或放寬不必要的管制。而且不要憂慮民間做不好，反而要擔心民間不願意來執行這些工作，我們要藉由民間充沛的活力，來提高資源運用的效率。政府再造最重要的關鍵係在於觀念的改革。也就是說，政府與民間都必須跳出過去的舊框框，學習用新的思維、新的態度，新的視野，共同面對新時代的挑戰。

八O年代以後的政府運作模式一般以趨向「小而美」的典範而建構，「小而美」的政府係秉持「只要地方可以做的好的，中央就不做」、「只要民間可以做的好的，政府就不做」的原則， 也就
是說政府業務如果民間有意願也有能力完成時，政府應開放委外朝向公辦民營，以尋求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新平衡關係以及建構「社會投資的政府」之「夥伴政府」的新治理願景。

    此外，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其目的係在於建立行政機關間的一致性(Conformance)，而一致性是指再測量政府服務或產品之績效與服務的性質時，該產品或服務的績效與性質是否能符合預先所設立的標準之程度。
尤其政府業務的委外事項多元的性質，宜儘早完成統一模式建立標準的作業流程。

八、依法行政的落實有待加強

本研究除了發現上述心得以外，也意外發現臺北市政府在依法行政的作為上仍有成長的空間，亦即是不夠落實。我們可以回顧第三章表3-1的資料顯示，民國九十一年九月十七日的風災之後，市政府的相關機關仍然採購了公務車，而其所耗費金額即在54,973,377元之多，而未能依照法規命令執行(詳如九十年七月行政院函文規定及市政府同年八月十五日的函文規定內容)，顯然市政府由上到下的各層級，對於公務車租賃的觀念仍未建立，法令的規範流於形式化，此點實值得政府主管機關深入探討與研究。      
第二節研究建議

壹、加速建立各項業務委外的定型化契約
    在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時，所涉及的法律依據及法律關係方面，目前散見於各法規之中，並無單一法律可供委託機關遵循。一般而言，機關內部事務性工作委託民間經營辦理時，僅需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法律規範執行，至於機關委外辦理事項，倘若涉及公權力之行使，因其係將行政機關之部分權限委由民間行使，為避免因行政機關怠於執行公權力或受託私人藉此濫用公權力，以及人民權利之限制與國家組織制度應以法律保留等原則，須注意相關法令之依據。

    目前我國的相關法規多如牛毛，並不是每一位基層行政人員均能瞭如指掌，而是必須遇到問題後，再依工作性質與法令的適用主管機關不同，向專業人員請益，以尋求適法性的作業流程與規範。我們都知道在實務上，以基層的行政人員而言，委外的法令並不是每天會用到，通常僅限於總務、採購人員及其主管，其他如政風、會計人員等亦須知悉外，相信其他課室人員是不會想去接觸的。例如：「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行政機關得依法將其權限之一部分，委託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並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據公告之；其他如政府採購法、商品檢驗法、消費者保護法、食品衛生管理法、建築法、公路法、勞基法、能源管理法、公務人員任用法、地方制度法等諸多法規，雖說與每一個人的權益都有可能發生密切關係，但卻不見得每個人都知道如何去因應可能發生的狀況，除非是與經辦人員主管的業務有關聯，且已具有豐富的處理經驗。否則，一旦承接臨時交辦的專案性業務委外工作時，實際狀況都是百般推拒、驚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演變成請求轉換工作或伺機外調等結果，吾人相信，這些都不是政府機關所希望見到的情境。

    因此，本研究針對實務狀況，提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建言，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詳的經典名言，也是公務人員能否快速有效率的執行其各項行政工作的基本必備要件之一。所以，於今日建立起各項業務委外的定型化契約的工作，已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筆者誠摯的籲請政府主管機關能重視此一議題。

貳、加速政府對民間鬆綁釋權

    就本研究「公務車業務委外」的議題而言，加速政府對民間鬆綁釋權來說，確實是一件刻不容緩的重要課題。由於，過去我國在行政管理上，管制性政策工具的使用相當的普遍，此與以前我國採取「大政府、小社會」的行政系絡，以及威權取向的政治體制有相當的關聯性。雖然國家的權力及意志透過管制性政策工具的運用，已深入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但是隨著制度的自然演進及成長，我國政府現行的各項管制，早已超過達成國家目的及政策目標的必要限度，因此行政部門內部的行政管理技術及各項對外的管制工作逐漸與民間社會的需求產生落差，以致於一些不必要、不適當、缺乏彈性及過時已久的管制方式散見於各機關的法令中。而不當管制的結果，對內將影響行政效率的提昇，對外則屢屢造成政策失靈的窘境。我國一般行政機關常見的管制方式問題有管制密度過高、程序欠缺透明、轄區權限重疊等缺失，為了達到釋放民間活力、落實導航政府、改進管制品質等改革目標，在參考相關創新興利的服務機制之目標與原則之後，建議更新的管制原則如下（林水波，2002年）：

一、以「事後管制」取代「事前管制」：

    不必要求事事均需政府同意始可進行，指需於行動之

    後讓政府瞭解所採取的行為即可。

二、以「資訊揭露」取代「行為管制」：

    要求受管制者必須要公開經營及運作資訊，政府只需

    處罰揭露不實或不依規定揭露之受管制者即可，以減少

    監督成本，發揮市場機能。

三、以「經濟性工具」取代「命令性工具」：

    以提供誘因的方式誘導受管制者做出政府期望的行為，

而非採取權威限制的方式。

四、以「結果管制」取代「過程管制」：

    政府的管制措施，只需就受管制者行為的結果設定標準

即可，對於其如何達成結果的過程、手續及設備等，則

不做太過強制的規定，以便讓受管制者可依實際狀況及

需要選擇適合的方式。

五、以「總量管制」取代「個別管制」：

    在管制對象的單位方面，可以政策議題、地區或產業別
整體為管制對象，並且只需確定特定範圍內的受管    制者能達成所設定的管制目標即可，不必一一管制該範

    圍內每一個受管制者的行為。

    上述這些都是法制再造工作推動的重點工作，也是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的關鍵性工作，就如同人的任、督二脈一樣，一旦打通之後，即能暢通無阻。誠如訪談紀錄中所言，公務車業務委外確實可行，惟亦應注意首長的安全與保密等問題，然而此一問題之關鍵在於公務車業務委外後，首長座車之司機是否可以由首長自行遴聘的問題，以及原有公務車司機除了轉任其他工作以外，是否可以先行優退或資遣，再由首長遴聘並由承包之民間公司以給付薪資等方式執行之，抑或是由現有之司機自組公司型態，統籌承包模式經營等方式，進行公務車業務委外，這些都涉及法令規範與契約訂定的問題存在，如能克服此瓶頸，上述問題即能迎刃而解。此外，本文所探討的公務車業務委外機制中，經深入探究並參考主計主管機關之審計部的內部研究資料顯示，在進行公務車業務委外時，以同時租用車輛與司機的模式，其所耗費的經費是最為省錢的一種模式，因此，也在此希望相關主管機關能參考之。當然，這些並非是一蹴可幾的易事，但只要按部就班的逐步執行，相信終有成功的一天。
參、未來展望

    誠如Bill Gates說過：「如果八O年代是品質管制時代，九O年代就是企業再造的時代，而二千年是速度和效率的時代。」因此，政府在推動政府再造運動的同時，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衝擊與經濟不景氣的陰影籠罩下，如何提昇國家競爭力、體現民間企業的活力與生機，已成為政府與民間面對的共同課題。
    政府業務委外行動，在當前世界各國政府部門紛紛服膺「由
萬能政府到小而有效率的功能政府」的大潮流下，可謂方向正確，立意良善。但往往委外計畫甫才提出，就遇到極大的阻力，而這個橫在眼前的「石頭」，正是要推動這項計畫的政府本身。其受到阻礙的原因有：1、業務既要委外，則政府部門的工作就得減少，組織接著就要精簡裁併，因此機構的規模便會縮小，若再加上執政黨受到政治上現實利益的限制，就更不會積極地推動；2、各政府部門業務獨攬的本位主義心態仍濃，由於委外會影響其龐大的人事任用與經費支配權，因而產生杯葛和抵制；3、因業務委外而縮編單位的人員，如何安置與如何保障其權利，尤其是難以處理的問題，而「精省」的結果，財政負擔並未減少而行政效率反降的經驗，更宜記取；4、政府業務有些能獲鉅利、有些則賠錢虧損，政府可繼續把持前者，但後者民間沒人敢接手，成為業務委外的難題。
 雖然政府業務委外不是萬靈丹，但筆者認為卻可以解決一些當前的行政個案，不但符合新公共管理的途徑，也印證行政革新的工作具有每一個執政的政府所欲持續的特性。

    然而公務車業務委外的工作，若要推展成功的關鍵因素亦有下列二點需要特別關注的，茲分述如次：

1、 監督機制的建立

任何一套制度建立的成功與否，除了人的因素以外，筆者認

為持之以恆的運作也是非常重要。目前政府行政機關的各項行政正常運作，在政風體系運作良好、以及各層級的依法行政(採購法)前提下，想要一手遮天地進行貪污、舞弊的情事，相信很不容易。但是，要讓一套制度流於形式，卻是非常容易，因為實務上，行政機關辦理各項專案工作或採購，皆有一定流程的監督管理機制，但實際執行者，通常是層級最低的承辦人而已，其餘則僅是蓋章機制而已。因此，倘若政府主管機關真正要推動公務車業務委外經營時，監督機制的建立與落實執行之工作，就顯現格外重要了。因為政府推動公務車業務委外經營時，會有如訪談實錄中的圖利財團的疑慮產生與說法，所以，在萃取國外政府推動政府業務委外經營的實務經驗中，從其許多成功的案例中，告訴我們，監督機制是業務委外經營成敗的重要關鍵。然而要如何建立與落實執行呢？吾人以為只要成立監督委員會，網羅國內學有專精的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以及政府官員組成之，同時以每月或每季開會方式審議與評核，以求客觀與公正，如此持之以恆，相信本制度一定會成功。此外，由於市場競爭力的產生，自然也會形成另一方面(廠商彼此間)的監督功能。

2、 風險管理與課責機制

誠如本文第三章第三、四節所討論的風險與公務倫理的問題

所在，當推動公務車業務委外經營時，首當其衝要因應的實際問題是風險管理與課責機制，就實務上可能發生的情況加以預防之。例如：

1、司機雖然非機要人員，但卻可能涉及到相關機密事項，且

   其職司機關首長之接、送工作，此一工作又與首長之安全

   產生維護安全的責任，當然也包括接送同仁安全的責任，

   是否透過教育訓練或工作手冊等方式著手，此一課責機制

   則有賴契約的擬訂與彼此的共識與合作，共同妥善處理。

2、目前我國推行的採購法已實施多年，現行制度面的保證金   

  （即保固金）的要求比例金額過低，一旦遇到景氣低迷或

   是廠商周轉不靈的情形，得標廠商中途倒閉或退出時，常

   造成行政機關莫大的困擾。因此，建議政府主管機關宜審

   慎面對此一課題，即早研擬有效方案，以為因應。

    綜上所述，筆者誠摯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討論，期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用，更盼未來我國公共服務簽約外包的廣度與深度均能有高度的發展，共創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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